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87號

原      告  陳劉秀惠

            陳建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成志律師

被      告  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兼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王憶蘭  

訴訟代理人  郭蕙蘭律師

複  代理人  蕭偉志律師

被      告  宋懋仁  

            元瑞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王中正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趙涵   

            固居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潘舜暘  

被      告  李俊人  

0000000000000000

            許翠娥  

            陳昭元  

            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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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陳烈雲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經洋律師

            葉碩美律師

被      告  馮龍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許志平  

            張耀陞  

            林立璿  

            張永憲  

            林信舟    住○○市○○區○○路00號2樓     

黃璿霓    住○○市○○區○○路0巷00號0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欽憲  

            黃思明  

            施建昌  

            吳鳳光  

            張和明  

            陳建璋  

            陳林慧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1     人                       

訴訟代理人  陳珮華  

被      告  樓燕如  

            楊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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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陳建良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不成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

115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被告(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員會除外)所組成

之「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非法人團體於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二

十八日召開之第十四屆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不成立。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八十六分之一、被告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擔四十三分之三十，餘由除被告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

員會外之其餘被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㈠、按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當事人能力。

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定有明文。所謂非法人團體，係由

多數人組成、有一定名稱、目的與組織架構，並設有代表人

或管理人，且有獨立財產，但未依法辦理法人設立登記之社

會組織。次按管理委員會指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

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

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第38條第1項亦有明文。準

此，由多數人組成之非法人團體並無權利能力，非法人團體

為法律行為所生之權利義務均歸於組成團體之成員，非法人

團體本身自無訴訟法上之當事人能力，是除符合前揭法律特

別規定要件之非法人團體或合法成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

會，得以團體或管理委員會為當事人外，應由非法人團體之

全部成員為當事人，始為適法。又按原告之訴，原告或被告

無當事人能力，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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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第3款規定甚明。查原告對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

委員會(下稱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等被告提起本件訴

訟，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1月28日召開「第十四屆陽明泉莊

社區守望相助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住戶大會)有不

成立或無效或得撤銷情事。惟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

非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成立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系

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亦無獨立之財產(非法人團體成員所

交付之管理費，係予非法人團體，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

收取管理費等，僅屬代收代付性質，故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

委會無獨立之財產)。故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核非屬首

揭規定之非法人團體或合法成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自

不具當事人能力。是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以「陽明泉

莊社區守望相助」此一非法人團體(下稱系爭非法人團體)，

或系爭非法人團體之全部成員為被告，方屬合法，則原告以

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為被告，提起此部分之訴，於法即

有未合，應予駁回。

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

2 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係以系爭非法人團

體之管委會為被告，嗣於114年2月25日追加系爭非法人團體

成員郭富敏、宋具芳、林李千枝、楊秀美、江文銓、陳彥

銘、江文瑤、楊志偉、蕭勝友、蕭捷明、蕭慧娟、蕭君宜、

蔡榮貴、賴啟松、宋懋仁、黃奕德、張郁斐、元瑞開發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許芳瑛、張淑珠、林愫、倪維茵、李鴻麟、

台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許智強、王憶蘭、吳金定、黃順

明、韓志陽、趙涵、固居建設有限公司、陳文茜、李俊人、

許翠娥、陳昭元、陳鎮安、良基科技有限公司、潤石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潤石公司)、陳學聖、吳瑜玲、馮龍銓、高

立莉、許志平、周明稽、林源泉、吳潤修、黃英哲、張耀

陞、高彬政、高大正、吳瑞生、葉英琴、張傳聖、張繼聖、

胡智深、陳德蘭、戴瑀如、洪蕙蘭、林立璿、張永憲、黃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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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陳欽憲、黃思明、施建昌、簡昭璜、林信舟、陳瑋玲、

吳鳳光、張和明、江市、楊堯斌、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陳建璋、陳林慧嬪、朱卓豪、樓燕如、蔡碧珠、楊中明為被

告(本院卷一第332至348頁)，復於114年7月11日追加系爭非

法人團體成員陳建良、郭靜、蕭海寧、蕭翔鴻、陳淑媛、蕭

子辰、蕭子軒為被告(本院卷二第316至324、400頁)。上開

原告所為追加，核係基於與起訴所請求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決

議不成立或無效，或請求撤銷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一事之同一

原因事實，自應准許。

㈢、按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不合於前條第三項所定者，得由其

中選定一人或數人，為選定人及被選定人全體起訴或被訴。

訴訟繫屬後，經選定前項之訴訟當事人者，其他當事人脫離

訴訟。民事訴訟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查潤石公

司主張其就原告本件聲明請求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不成立

或無效，或請求撤銷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一事，與附表1所列

之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具有共同利益等語，原告就此亦不爭

執，是潤石公司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1條第1項之被選定人資

格，經附表1所列之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出具同意書而選任

為被選定人（本院卷二第152至294頁），於法相合，應予准

許。

㈣、本件被告除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潤石公司以外，其餘

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

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系爭住戶大會於11

3年1月28日召開時，應出席戶數為80戶，然依系爭非法人團

體組織章程第23條規定，出席委託書需為委員會印發之正

本，並經用印，且應交付委託社區住戶，社區住戶每戶除代

表本戶外，僅可受委託2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則扣除不

合法出席者，僅有13戶合法出席，未達法定人數即應出席人

數之半數，故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不成

立。系爭住戶大會並未依系爭非法人團體組織章程第6條規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定經管委會決議召集，且召集人是否為區分所有權人不明，

應屬無召集權人之召集，故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

決議均不成立。系爭住戶大會出席人數為57人，會議內容記

載決議57票同意票，顯與會議規範第19條所定主席原則不參

與表決之規定不符，故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

均未經表決程序而不成立。退步言，系爭住戶大會之全部議

案決議，有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情事，顯然違反民法第

148條規定而屬無效；又系爭住戶大會之(二)選舉委員投票

議案，未採用連記法之方法，顯然違反法令，依民法第56條

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再退步言，系爭住戶大會開會通知

影本係於113年1月20日以後方通知原告，且全部議案未經載

明於書面之開會通知，故系爭住戶大會之召開，未於開會前

10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

顯然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規定，復未實施表決程

序，因此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違法，原告自得依民法第56條

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住戶大會全部議案決議等語。並

聲明：㈠、先位聲明：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

決議均不成立，㈡、備位聲明：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

全部議案決議均無效，㈢、再備位聲明：系爭住戶大會所通

過之全部議案決議應予撤銷。

三、被告答辯：

㈠、潤石公司抗辯：原告對系爭住戶大會所為決議提起確認決議

不成立之訴，並無法律依據，且系爭住戶大會確係由系爭非

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決議後，由主任委員王憶蘭所召開，而原

告主張系爭住戶大會有開會通知送達程序及委託書數量計算

之瑕疵，亦不構成決議不成立之要件，原告主張顯無理由，

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逕予駁回其訴。再觀系爭住戶

大會決議議案內容，可知原告對第(七)(八)議案均無確認實

益，第(九)議案乃法律上請求權之行使，亦無確認利益，又

原告並非共用溫泉管線之共有人之一，對於管線之管理及處

分，自無權加入表決，故原告對於共用溫泉管線之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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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討論如何處分利用共有物之決議提起訴訟，不具當事人適

格，亦無確認利益存在。原告爭執系爭住戶大會決議程序不

合法而提起撤銷決議訴訟，然原告不具社員身分，當事人不

適格，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駁回其訴。且原

告並未出席系爭住戶大會，並在會議決議作成後3個月內提

出異議，本件不符合民法及公司法所定撤銷會議決議之要

件。原告為區分所有權人及不動產所有權人，其房屋本來就

有連接溫泉管線，無論系爭住戶大會如何決議，均對原告之

法律上區分所有權人之地位及溫泉之使用不生影響，其法律

上地位並無不安之狀態存在，自無確認利益可言。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㈡、陳昭元、陳建璋陳稱：同意原告請求等語。張和明陳稱：同

意原告請求，就原告主張之團體成員及決議應以一戶為一

票，沒有意見等語。陳林慧嬪陳稱：對本件不太清楚，就原

告主張之團體成員及決議應以一戶為一票，沒有意見等語。

㈢、其餘被告則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

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

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查本件原告主張系爭住戶大會決議有不成立之情

形存在，而原告既為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其私法上之權益

自有受前開決議之影響。故其等主觀上認法律上之地位因此

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不安定狀態得以確認判決予以除

去，足認原告請求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不成立，具有確認

利益。被告潤石公司雖辯稱原告因未繳納團體成員費用，視

為退出團體，故原告非團體成員而無確認利益云云。然為原

告否認。惟按未依團體章程或規約繳納團體應繳納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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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章程或規約另有約定外，僅生團體得依章程或或規約向團

體成員請求給付相關費用之權利，不生當然退出團體之法律

效果。被告復未提出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章程或規約，就此另

有約定。準此，原告縱未依約履行繳納團體應繳付之費用，

依前開說明，非法人團體自得向原告請求給付費用，難認原

告視為已退出團體。是被告潤石公司前開所辯應無足採。

㈡、按會議之決議，乃多數參與會議者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

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關係，如法律或團體章程、規約規

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人數出席，此一定數額以上人

數出席，為該法律行為之成立要件，倘欠缺此要件，會議決

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決問題。又非法人團

體，民法就其內部組織之運作及法律關係並無規定，但其組

織及運作方式則與社團法人相近，關於非法人團體會議之召

集、議決等程序，應類推適用社團法人之規定。再按總會決

議，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以出席社員過半數決之；社員有

平等之表決權；社員表決權之行使，除章程另有限制外，得

以書面授權他人代理為之，但一人僅得代理社員一人。民法

第52條第1至3項定有明文。復參酌原告提出之系爭非法人團

體組織章程第6條、第23條分別約定，每年7月召開住戶大會

1次，或得必要召開臨時住戶大會時，二者均由管理委員會

決議召集之。到會住戶應達全體會員半數以上，由主席宣佈

正式開會。與會會員半數通過決議，始得作成正式決議；住

戶大會委託書，必需由區分所有權人交付委託社區內之住

戶，以每戶除代表本戶外，可受委託二戶。住戶大會委託書

以委員會印發之正本，必需每張用印，以表正式(本院卷一

第112、122頁)等語。依前開說明及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組織

章程可知，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委託他人出席住戶大會，應

出具系爭非法人團體管委會製作用印之書面委託書報到出

席，且須系爭非法人團體出席人數達團體成員半數以上，方

得開會議決。

㈢、查系爭住戶大會召集之際，非法人團體成員人數為85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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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復依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理委員會提出之系爭住戶

大會之出席簽到名單及出席委託書觀之，以親自出席及出具

書面委託書代理出席(合法代理與否之認定，請詳附表2本院

認定之事實欄所載)之人數計算，合計為22人。遑論代理出

席之7份委託書，均無一紙係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用

印之委託書，且曾春典非團體成員(詳附表2編號68)，已受

代理3戶(詳附表2編號38、63、64號)。是以，系爭非法人團

體之系爭住戶大會出席人數，顯未達系爭非法人團體半數以

上(43名以上)之可決人數，依前開規定之說明，系爭住戶大

會自無法成立有效之議決(為議決之平行意思表示不成立)。

故原告起訴主張，系爭住戶大會所為之決議不成立一事，應

屬有據。潤石公司雖辯稱：團體成員已出具委託書授權代理

出席，其委託書縱未記載完整或經受託人簽名，然委託人既

已簽名，受託人並已出席，應屬合法出席云云，惟參酌民法

第52條及前揭組織章程第23條之規定，既委託出席住戶大

會，係以出具書面委託書為要件，則未提出記載簽署完整之

委託書，顯不符合前開規定之書面要件，應不得認係合法代

理出席，計入出席人數。

㈣、綜上所述，系爭非法人團體之住戶大會出席人數，既未達團

體成員之半數以上，依民法第52條及系爭非法人團體組織章

程第6條之規定，自不得為議決。是系爭非法人團體於系爭

住戶大會所為之議決為不成立，爰依法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

示。又本院認原告先位之聲明為有理由，自無庸再對備位聲

明為審究，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引之證據

　　，經本院悉予審酌後，認於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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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映嫺

附表1：選定人名單(被選定人：被告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編號 選定人姓名

1 郭富敏

2 宋具芳

3 林李千枝

4 楊秀美

5 江文銓

6 陳彥銘

7 江文瑤

8 楊志偉

9 蕭勝友

10 蕭捷明

11 蕭慧娟

12 蕭君宜

13 蔡榮貴

14 賴啟松

15 黃奕德

16 張郁斐

17 許芳瑛

18 張淑珠

19 林愫

20 倪維茵

21 李鴻麟

22 台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3 許智強

24 吳金定

25 黃順明

26 韓志陽

27 陳文茜

28 陳鎮安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第十頁



附表2：　　　　　　　　　　　　　　

29 良基科技有限公司

30 陳學聖

31 吳瑜玲

32 高立莉

33 周明稽

34 林源泉

35 吳潤修

36 黃英哲

37 高彬政

38 高大正

39 吳瑞生

40 葉英琴

41 張傳聖

42 張繼聖

43 胡智深

44 陳德蘭

45 戴瑀如

46 洪蕙蘭

47 簡昭璜

48 陳瑋玲

49 江市

50 楊堯斌

51 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52 朱卓豪

53 蔡碧珠

54 郭靜

55 蕭海寧

56 蕭翔鴻

57 陳淑媛

58 蕭子辰

59 蕭子軒

編號

113年1月28
日召集團體
會議時之團
體成員

地址 本院認定之事實 證據資料 合法出席與
否

1 郭富敏 大亨路3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
名。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18
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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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宋具芳 大亨路5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
江文銓，但委託書未經
受託人(代理人)江文銓
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
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
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28頁)。

否。

3 林李千枝 大亨路7巷2
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
林仲勳，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18
頁)。

否。

4 楊秀美 大亨路7巷1
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
洪蕙蘭、江文銓。江文
銓部分，無委託書；洪
蕙蘭部分，委託書未經
受託人(代理人)洪蕙蘭
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
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
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56頁)。

否。

5 江文銓 大亨路9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
名。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18
頁)

是。

6 陳彥銘 大亨路11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
王憶蘭。委託書未經受
託人(代理人)王憶蘭簽
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
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
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92頁)。

否。

7 江文瑤 大亨路13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
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
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
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
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
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34頁)。

否。

8 楊堯斌 大亨路13之1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
名。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18
頁)。

是(同址團體
成員有2名，
其中1人出席
已合法)。

楊志偉 大亨路13之1

號

略 略

9 蕭勝吉(蕭勝
吉死亡後，
由蕭海寧、
蕭翔鴻繼受
為團體成員)

大亨路15巷1
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
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18
頁)。

否。

蕭勝友 大亨路15巷1
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
簽名。委託書係傳真，
不符合書面要件。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48頁)。

10 蕭捷明 大亨路15巷1
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
簽名。委託書之委託人

出席人員名單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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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捷欽並非團體成員。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50頁)。

11 蕭輔邦(蕭輔
邦死亡後，
由陳淑媛、
蕭子辰、蕭
子軒繼受為
團體成員)

大亨路15巷1
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
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
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
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
足資證明委託書上之委
託人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68頁)。

否。

12 蕭慧娟 大亨路15巷1
號4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
(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
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
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
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66頁)。

否。

13 蕭君宜 大亨路15巷1
號5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代理出席之曾春典

未為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46頁)。

否。

14 蔡榮貴 大亨路15巷5
號

出席人員名單為王憶蘭

簽名，復有由有委託人

及受託人簽名之委託

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84頁)。

是。

15 賴啟松 大亨路15巷7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
簽名。本件委託書雖有
受託人王憶蘭之簽名，
惟其字跡顯與其他委託
書上王憶蘭簽名字跡
(本院卷二第84、86頁)
不同，且於本件委託書
上其他手寫字跡相同，
而原告既否認王憶蘭簽
名之真正，自無法認定
前開王憶蘭的簽名為其
所簽。故其委任出席應
不合法。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94頁)。

否。

16 宋懋仁 大亨路15巷9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陳
建？」簽名，非團體成
員，亦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18
頁)。

否。

17 黃奕德 大亨路15巷2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代理人
葉永新、王憶蘭簽名。
葉永新部分，無委託
書；王憶蘭部分，委託
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
王憶蘭簽名或蓋章。復
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
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
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102頁)。

否。

18 張郁斐(出席 大亨路15巷4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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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名單上
同址雖載有
薛明敏，惟
其斯時非團
體成員)

號 名。委託人未經報到。
另委託書未經受託人
(代理人)王憶蘭簽名或
蓋章。復無證明資料足
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
為本人所簽。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 、 36 、 100
頁)。

19 元瑞開發實
業股份有限
公司

大亨路15巷6
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18
頁)。

否。

20 許芳瑛 大亨路17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18
頁)。

否。

21 (葉)張淑珠
(出席人員名
單上同址之
范麗庭非團
體成員)

大亨路19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18
頁)。

否。

22 林愫 大亨路21巷1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林愷簽
名，並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24頁)。

是。

23 倪維茵(出席
人員名單上
同址之周亨
禪非團體成
員)

大亨路21巷3
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18
頁)。

否。

24 樓燕如(出席
人員名單上
同址之段浩
林非團體成
員)

大亨路21巷5
號

出席人員名單上為樓燕
如簽名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18
頁)。

是。

25 陳劉秀惠 大亨路23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18
頁)。

否。

26 李鴻麟 大亨路25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
簽名。委託書上王憶蘭
之簽名字跡與其他委託
書上王憶蘭簽名字跡
(本院卷二第84、86頁)
不同。故本件委託書上
代理人欄之簽名，是否
為王憶蘭所簽即有疑
義。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24頁)。

否。

27 台嘉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大亨路27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潘
雅？」簽名，無委託
書。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18
頁)。

否。

28 許智強 大亨路6巷1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
簽名，復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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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二第1
8、52頁)。

29 許智強 大亨路6巷3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
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
人(代理人)洪蕙蘭簽名
或蓋章。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54頁)。

否。

30 王憶蘭 大亨路6巷5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
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是。

31 吳金定 大亨路6巷7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

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是。

32 黃順明 大亨路6巷9
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否。

33 韓志陽 大亨路6巷11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
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
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
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
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
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54頁)。

否。

34 趙涵 大亨路6巷13
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否。

35 固居建設有
限公司

大亨路6巷15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代理人
王憶蘭簽名，委託書之
委託人為潘舜暘，並非
固居公司，且無公司大
小章，難認係受固居公
司委任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86頁)。

否。

36 陳文茜 大亨路6巷17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
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
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
或蓋章。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76頁)。

否。

37 李俊人(出席
人員名單同
址誤載太誠
有限公司為
團體成員；
參卷一第462
頁)

大亨路6巷19
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否。

38 許翠娥 大亨路6巷21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
簽名，復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1
8、38頁)。

是(同址團體
成員有2名，
其中1人出席
已合法)。

陳昭元 大亨路6巷21
號

略 略

39 陳鎮安 大亨路6巷23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
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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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0 陳建良(出席
人員名單同
址誤載團體
成員為林錦
蓮 、 陳 水
盛，參本院
卷 二 第 400
頁)

大亨路6巷2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
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是(同址團體
成員有2名，
其中1人出席
已合法)。

陳建璋 大亨路6巷2
號

略 略

41 良基科技有
限公司

大亨路6巷4
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否。

42 潤石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大亨路6巷6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啓
榮」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否。

43 陳學聖 大亨路6巷8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
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是。

44 吳瑜玲 大亨路6巷10
號

出席人員名單非本人簽
名報到出席，復無委託
書。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否。

45 陳林慧嬪(出
席人員名單
同址誤載團
體成員為陳
維讓)

大亨路6巷12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
簽名。惟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否。

46 朱卓豪(出席
人員名單同
址誤載團體
成員為朱子
森)

大亨路6巷14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
簽名。委託人朱卓豪之
委託書上代理人王憶蘭
之簽名與王憶蘭於其他
委託書上之簽名(參本
院卷二第84、86頁)不
同，復與委託書上其餘
手寫字跡相似。足認應
非王憶蘭本人所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2
0、98頁)。

否。

47 馮龍銓 大亨路6巷16
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否。

48 郭靜(出席人
員名單同址
誤載團體成
員為為劉良
隆)

大亨路6巷20
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否。

49 高立莉 大亨路6巷22
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
簽名，復有委託。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2
0、98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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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許志平 大亨路6巷22
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否。

51 周明稽 大亨路8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
名。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是。

52 林源泉 大亨路8-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
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
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
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
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
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2
0、70頁)。

否。

53 吳潤修 大亨路10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
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
人(代理人)王憶蘭簽名
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
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
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2
0、90頁)。

否。

54 黃英哲 大亨路1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靜芬
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否。

55 張耀陞 大亨路14號 出 席 人 員 名 單 由
「林？？」簽名，無委
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否

56 高彬政 大亨路18號1
樓

出席人員名單，未經簽
名。本人或代理人未報
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否。

57 高彬政 大亨路18號2
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
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
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
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
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
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2
0、30頁)。

否。

58 高大正 大亨路18號3
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
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
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
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
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
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2
0、30頁)。

否。

59 高大正 大亨路18號4
樓

出席人員名單，未經簽

名。本人或代理人未報

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否。

60 吳瑞生 大亨路20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
名，出席合法。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0
頁)。

是。

61 葉英琴 大亨路2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
名。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2
頁)。

是。

62 國祥貿易股 大亨路24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 出席人員名單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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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出席名單誤
載團體成員
為林楊一清)

簽名，委託書之委託人
只蓋公司大章而無負責
人小章，亦未經受託人
黃承章簽名或蓋章。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2
2、72頁)。

63 張繼聖 大亨路26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
簽名，並有委任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2

2、40頁)

是(同址有2
名 團 體 成
員，1人出席
已合法)。

張傳聖 大亨路26號 略。 略。

64 胡智深 大享路28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

簽名，並有委任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2

2、42頁)

是。

65 黃承章(會議
時之團體成
員，現為陳
德蘭)

大亨路28-1
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
名。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2
頁)。

是。

66 戴瑀如 大亨路32號3
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

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

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

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

足資證明委託人欄為委

託人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2

2、74頁)

否。

67 洪蕙蘭 大亨路34號1
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
名。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2
頁)。

是。

68 蔡碧珠(出席
人員名單誤
載團體成員
為曾春典)

大亨路34號2
樓

團體成員為蔡碧珠，由
曾春典出席不合法，亦
無曾春典之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2
頁)。

否。

69 林立璿 大亨路38號1
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2
頁)。

否。

70 楊中明(出席
人員名單誤
載團體成員
為顏承文)

大亨路38號2
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2
頁)。

否。

71 張永憲 大亨路40號
(全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
簽名，委託書之受任人
(代理人)欄未經黃承章
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
資料足證委託人之簽名
為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2
2、64頁)否。

否。

72 陳家萱(會議
時為團體成
員，現已退
出團體)

大亨路6巷20
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
名。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2
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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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黃璿霓 大亨路6巷20
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
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2
頁)。

否。

74 陳建宏 大亨路21巷2
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2
頁)。

否。

75 陳欽憲 大亨路6巷22
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顏誠甫
簽名，復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
會議出席委託書
(本院卷二第2
2、26頁)。

是。

76 黃思明 大亨路30號1
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2
頁)。

否。

77 黃思明 大亨路30號2
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2
頁)。

否。

78 施建昌 大亨路30號3
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2
頁)。

否。

79 簡昭璜 大亨路32號1
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2
頁)。

否。

80 林信舟 大亨路32號2
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2
頁)。

否。

81 陳瑋玲 大亨路34號3
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2
頁)。

否。

82 張和明(出席
人員名單同
址贅載王良
元，惟其非
團體成員)

大亨路36號1

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2
頁)。

否。

83 吳鳳光 大亨路36號2
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2
頁)。

否

84 江市 大亨路36號3

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

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22頁)

否。

85 張永憲 大亨路38號3
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
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
(本院卷二第22
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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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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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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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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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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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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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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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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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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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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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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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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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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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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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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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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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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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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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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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87號
原      告  陳劉秀惠
            陳建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成志律師
被      告  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員會


兼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王憶蘭  
訴訟代理人  郭蕙蘭律師
複  代理人  蕭偉志律師
被      告  宋懋仁  
            元瑞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王中正  




被      告  趙涵    
            固居建設有限公司


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潘舜暘  
被      告  李俊人  


            許翠娥  
            陳昭元  
            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陳烈雲  


訴訟代理人  林經洋律師
            葉碩美律師
被      告  馮龍銓  




            許志平  
            張耀陞  
            林立璿  
            張永憲  
            林信舟    住○○市○○區○○路00號2樓      黃璿霓    住○○市○○區○○路0巷00號0樓




            陳欽憲  
            黃思明  
            施建昌  
            吳鳳光  
            張和明  
            陳建璋  
            陳林慧嬪




上1     人                        
訴訟代理人  陳珮華  
被      告  樓燕如  
            楊中明  


            陳建良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不成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被告(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員會除外)所組成之「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非法人團體於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召開之第十四屆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不成立。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八十六分之一、被告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四十三分之三十，餘由除被告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員會外之其餘被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㈠、按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定有明文。所謂非法人團體，係由多數人組成、有一定名稱、目的與組織架構，並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且有獨立財產，但未依法辦理法人設立登記之社會組織。次按管理委員會指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第38條第1項亦有明文。準此，由多數人組成之非法人團體並無權利能力，非法人團體為法律行為所生之權利義務均歸於組成團體之成員，非法人團體本身自無訴訟法上之當事人能力，是除符合前揭法律特別規定要件之非法人團體或合法成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得以團體或管理委員會為當事人外，應由非法人團體之全部成員為當事人，始為適法。又按原告之訴，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甚明。查原告對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等被告提起本件訴訟，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1月28日召開「第十四屆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住戶大會)有不成立或無效或得撤銷情事。惟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非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成立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亦無獨立之財產(非法人團體成員所交付之管理費，係予非法人團體，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收取管理費等，僅屬代收代付性質，故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無獨立之財產)。故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核非屬首揭規定之非法人團體或合法成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自不具當事人能力。是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以「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此一非法人團體(下稱系爭非法人團體)，或系爭非法人團體之全部成員為被告，方屬合法，則原告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為被告，提起此部分之訴，於法即有未合，應予駁回。
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係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為被告，嗣於114年2月25日追加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郭富敏、宋具芳、林李千枝、楊秀美、江文銓、陳彥銘、江文瑤、楊志偉、蕭勝友、蕭捷明、蕭慧娟、蕭君宜、蔡榮貴、賴啟松、宋懋仁、黃奕德、張郁斐、元瑞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許芳瑛、張淑珠、林愫、倪維茵、李鴻麟、台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許智強、王憶蘭、吳金定、黃順明、韓志陽、趙涵、固居建設有限公司、陳文茜、李俊人、許翠娥、陳昭元、陳鎮安、良基科技有限公司、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潤石公司)、陳學聖、吳瑜玲、馮龍銓、高立莉、許志平、周明稽、林源泉、吳潤修、黃英哲、張耀陞、高彬政、高大正、吳瑞生、葉英琴、張傳聖、張繼聖、胡智深、陳德蘭、戴瑀如、洪蕙蘭、林立璿、張永憲、黃璿霓、陳欽憲、黃思明、施建昌、簡昭璜、林信舟、陳瑋玲、吳鳳光、張和明、江市、楊堯斌、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陳建璋、陳林慧嬪、朱卓豪、樓燕如、蔡碧珠、楊中明為被告(本院卷一第332至348頁)，復於114年7月11日追加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陳建良、郭靜、蕭海寧、蕭翔鴻、陳淑媛、蕭子辰、蕭子軒為被告(本院卷二第316至324、400頁)。上開原告所為追加，核係基於與起訴所請求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不成立或無效，或請求撤銷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一事之同一原因事實，自應准許。
㈢、按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不合於前條第三項所定者，得由其中選定一人或數人，為選定人及被選定人全體起訴或被訴。訴訟繫屬後，經選定前項之訴訟當事人者，其他當事人脫離訴訟。民事訴訟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查潤石公司主張其就原告本件聲明請求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不成立或無效，或請求撤銷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一事，與附表1所列之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具有共同利益等語，原告就此亦不爭執，是潤石公司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1條第1項之被選定人資格，經附表1所列之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出具同意書而選任為被選定人（本院卷二第152至294頁），於法相合，應予准許。
㈣、本件被告除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潤石公司以外，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系爭住戶大會於113年1月28日召開時，應出席戶數為80戶，然依系爭非法人團體組織章程第23條規定，出席委託書需為委員會印發之正本，並經用印，且應交付委託社區住戶，社區住戶每戶除代表本戶外，僅可受委託2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則扣除不合法出席者，僅有13戶合法出席，未達法定人數即應出席人數之半數，故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不成立。系爭住戶大會並未依系爭非法人團體組織章程第6條規定經管委會決議召集，且召集人是否為區分所有權人不明，應屬無召集權人之召集，故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不成立。系爭住戶大會出席人數為57人，會議內容記載決議57票同意票，顯與會議規範第19條所定主席原則不參與表決之規定不符，故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未經表決程序而不成立。退步言，系爭住戶大會之全部議案決議，有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情事，顯然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而屬無效；又系爭住戶大會之(二)選舉委員投票議案，未採用連記法之方法，顯然違反法令，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再退步言，系爭住戶大會開會通知影本係於113年1月20日以後方通知原告，且全部議案未經載明於書面之開會通知，故系爭住戶大會之召開，未於開會前10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顯然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規定，復未實施表決程序，因此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違法，原告自得依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住戶大會全部議案決議等語。並聲明：㈠、先位聲明：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不成立，㈡、備位聲明：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無效，㈢、再備位聲明：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應予撤銷。
三、被告答辯：
㈠、潤石公司抗辯：原告對系爭住戶大會所為決議提起確認決議不成立之訴，並無法律依據，且系爭住戶大會確係由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決議後，由主任委員王憶蘭所召開，而原告主張系爭住戶大會有開會通知送達程序及委託書數量計算之瑕疵，亦不構成決議不成立之要件，原告主張顯無理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逕予駁回其訴。再觀系爭住戶大會決議議案內容，可知原告對第(七)(八)議案均無確認實益，第(九)議案乃法律上請求權之行使，亦無確認利益，又原告並非共用溫泉管線之共有人之一，對於管線之管理及處分，自無權加入表決，故原告對於共用溫泉管線之所有權人間討論如何處分利用共有物之決議提起訴訟，不具當事人適格，亦無確認利益存在。原告爭執系爭住戶大會決議程序不合法而提起撤銷決議訴訟，然原告不具社員身分，當事人不適格，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駁回其訴。且原告並未出席系爭住戶大會，並在會議決議作成後3個月內提出異議，本件不符合民法及公司法所定撤銷會議決議之要件。原告為區分所有權人及不動產所有權人，其房屋本來就有連接溫泉管線，無論系爭住戶大會如何決議，均對原告之法律上區分所有權人之地位及溫泉之使用不生影響，其法律上地位並無不安之狀態存在，自無確認利益可言。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陳昭元、陳建璋陳稱：同意原告請求等語。張和明陳稱：同意原告請求，就原告主張之團體成員及決議應以一戶為一票，沒有意見等語。陳林慧嬪陳稱：對本件不太清楚，就原告主張之團體成員及決議應以一戶為一票，沒有意見等語。
㈢、其餘被告則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查本件原告主張系爭住戶大會決議有不成立之情形存在，而原告既為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其私法上之權益自有受前開決議之影響。故其等主觀上認法律上之地位因此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不安定狀態得以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足認原告請求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不成立，具有確認利益。被告潤石公司雖辯稱原告因未繳納團體成員費用，視為退出團體，故原告非團體成員而無確認利益云云。然為原告否認。惟按未依團體章程或規約繳納團體應繳納之費用，除章程或規約另有約定外，僅生團體得依章程或或規約向團體成員請求給付相關費用之權利，不生當然退出團體之法律效果。被告復未提出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章程或規約，就此另有約定。準此，原告縱未依約履行繳納團體應繳付之費用，依前開說明，非法人團體自得向原告請求給付費用，難認原告視為已退出團體。是被告潤石公司前開所辯應無足採。
㈡、按會議之決議，乃多數參與會議者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關係，如法律或團體章程、規約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人數出席，此一定數額以上人數出席，為該法律行為之成立要件，倘欠缺此要件，會議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決問題。又非法人團體，民法就其內部組織之運作及法律關係並無規定，但其組織及運作方式則與社團法人相近，關於非法人團體會議之召集、議決等程序，應類推適用社團法人之規定。再按總會決議，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以出席社員過半數決之；社員有平等之表決權；社員表決權之行使，除章程另有限制外，得以書面授權他人代理為之，但一人僅得代理社員一人。民法第52條第1至3項定有明文。復參酌原告提出之系爭非法人團體組織章程第6條、第23條分別約定，每年7月召開住戶大會1次，或得必要召開臨時住戶大會時，二者均由管理委員會決議召集之。到會住戶應達全體會員半數以上，由主席宣佈正式開會。與會會員半數通過決議，始得作成正式決議；住戶大會委託書，必需由區分所有權人交付委託社區內之住戶，以每戶除代表本戶外，可受委託二戶。住戶大會委託書以委員會印發之正本，必需每張用印，以表正式(本院卷一第112、122頁)等語。依前開說明及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組織章程可知，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委託他人出席住戶大會，應出具系爭非法人團體管委會製作用印之書面委託書報到出席，且須系爭非法人團體出席人數達團體成員半數以上，方得開會議決。
㈢、查系爭住戶大會召集之際，非法人團體成員人數為85人(參附表2)。復依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理委員會提出之系爭住戶大會之出席簽到名單及出席委託書觀之，以親自出席及出具書面委託書代理出席(合法代理與否之認定，請詳附表2本院認定之事實欄所載)之人數計算，合計為22人。遑論代理出席之7份委託書，均無一紙係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用印之委託書，且曾春典非團體成員(詳附表2編號68)，已受代理3戶(詳附表2編號38、63、64號)。是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系爭住戶大會出席人數，顯未達系爭非法人團體半數以上(43名以上)之可決人數，依前開規定之說明，系爭住戶大會自無法成立有效之議決(為議決之平行意思表示不成立)。故原告起訴主張，系爭住戶大會所為之決議不成立一事，應屬有據。潤石公司雖辯稱：團體成員已出具委託書授權代理出席，其委託書縱未記載完整或經受託人簽名，然委託人既已簽名，受託人並已出席，應屬合法出席云云，惟參酌民法第52條及前揭組織章程第23條之規定，既委託出席住戶大會，係以出具書面委託書為要件，則未提出記載簽署完整之委託書，顯不符合前開規定之書面要件，應不得認係合法代理出席，計入出席人數。
㈣、綜上所述，系爭非法人團體之住戶大會出席人數，既未達團體成員之半數以上，依民法第52條及系爭非法人團體組織章程第6條之規定，自不得為議決。是系爭非法人團體於系爭住戶大會所為之議決為不成立，爰依法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又本院認原告先位之聲明為有理由，自無庸再對備位聲明為審究，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引之證據
　　，經本院悉予審酌後，認於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逸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映嫺
附表1：選定人名單(被選定人：被告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編號

		選定人姓名



		1

		郭富敏



		2

		宋具芳



		3

		林李千枝



		4

		楊秀美



		5

		江文銓



		6

		陳彥銘



		7

		江文瑤



		8

		楊志偉



		9

		蕭勝友



		10

		蕭捷明



		11

		蕭慧娟



		12

		蕭君宜



		13

		蔡榮貴



		14

		賴啟松



		15

		黃奕德



		16

		張郁斐



		17

		許芳瑛



		18

		張淑珠



		19

		林愫



		20

		倪維茵



		21

		李鴻麟



		22

		台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3

		許智強



		24

		吳金定



		25

		黃順明



		26

		韓志陽



		27

		陳文茜



		28

		陳鎮安



		29

		良基科技有限公司



		30

		陳學聖



		31

		吳瑜玲



		32

		高立莉



		33

		周明稽



		34

		林源泉



		35

		吳潤修



		36

		黃英哲



		37

		高彬政



		38

		高大正



		39

		吳瑞生



		40

		葉英琴



		41

		張傳聖



		42

		張繼聖



		43

		胡智深



		44

		陳德蘭



		45

		戴瑀如



		46

		洪蕙蘭



		47

		簡昭璜



		48

		陳瑋玲



		49

		江市



		50

		楊堯斌



		51

		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52

		朱卓豪



		53

		蔡碧珠



		54

		郭靜



		55

		蕭海寧



		56

		蕭翔鴻



		57

		陳淑媛



		58

		蕭子辰



		59

		蕭子軒







附表2：　　　　　　　　　　　　　　
		編號

		113年1月28日召集團體會議時之團體成員

		地址

		本院認定之事實

		證據資料

		合法出席與否

		


		




		1

		郭富敏

		大亨路3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是。

		


		




		2

		宋具芳

		大亨路5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江文銓，但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28頁)。



		否。



		


		




		3

		林李千枝

		大亨路7巷2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林仲勳，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4

		楊秀美

		大亨路7巷1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洪蕙蘭、江文銓。江文銓部分，無委託書；洪蕙蘭部分，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洪蕙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6頁)。

		否。

		


		




		5

		江文銓

		大亨路9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是。



		


		




		6

		陳彥銘

		大亨路11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王憶蘭。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王憶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92頁)。

		否。



		


		




		7

		江文瑤

		大亨路13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34頁)。

		否。



		


		




		8

		楊堯斌

		大亨路13之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是(同址團體成員有2名，其中1人出席已合法)。



		


		




		


		楊志偉

		大亨路13之1號

		略

		略

		


		


		




		9



		蕭勝吉(蕭勝吉死亡後，由蕭海寧、蕭翔鴻繼受為團體成員)

		大亨路15巷1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蕭勝友

		大亨路15巷1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簽名。委託書係傳真，不符合書面要件。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48頁)。

		


		


		




		10

		蕭捷明

		大亨路15巷1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簽名。委託書之委託人蕭捷欽並非團體成員。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0頁)。

		否。

		


		




		11

		蕭輔邦(蕭輔邦死亡後，由陳淑媛、蕭子辰、蕭子軒繼受為團體成員)

		大亨路15巷1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書上之委託人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68頁)。

		否。



		


		




		12

		蕭慧娟

		大亨路15巷1號4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66頁)。

		否。



		


		




		13

		蕭君宜

		大亨路15巷1號5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代理出席之曾春典未為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46頁)。

		否。

		


		




		14

		蔡榮貴

		大亨路15巷5號

		出席人員名單為王憶蘭簽名，復有由有委託人及受託人簽名之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84頁)。

		是。



		


		




		15

		賴啟松

		大亨路15巷7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本件委託書雖有受託人王憶蘭之簽名，惟其字跡顯與其他委託書上王憶蘭簽名字跡(本院卷二第84、86頁)不同，且於本件委託書上其他手寫字跡相同，而原告既否認王憶蘭簽名之真正，自無法認定前開王憶蘭的簽名為其所簽。故其委任出席應不合法。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94頁)。



		否。

		


		




		16

		宋懋仁

		大亨路15巷9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陳建？」簽名，非團體成員，亦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17

		黃奕德

		大亨路15巷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代理人葉永新、王憶蘭簽名。葉永新部分，無委託書；王憶蘭部分，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王憶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102頁)。

		否。

		


		




		18

		張郁斐(出席人員名單上同址雖載有薛明敏，惟其斯時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15巷4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委託人未經報到。另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王憶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明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36、100頁)。

		否。



		


		




		19

		元瑞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亨路15巷6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0

		許芳瑛

		大亨路17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1

		(葉)張淑珠(出席人員名單上同址之范麗庭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19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2

		林愫

		大亨路21巷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林愷簽名，並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24頁)。

		是。









		


		




		23

		倪維茵(出席人員名單上同址之周亨禪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21巷3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4



		樓燕如(出席人員名單上同址之段浩林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21巷5號

		出席人員名單上為樓燕如簽名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是。

		


		




		25

		陳劉秀惠

		大亨路23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6

		李鴻麟

		大亨路25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委託書上王憶蘭之簽名字跡與其他委託書上王憶蘭簽名字跡(本院卷二第84、86頁)不同。故本件委託書上代理人欄之簽名，是否為王憶蘭所簽即有疑義。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24頁)。

		否。

		


		




		27

		台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大亨路27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潘雅？」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8

		許智強

		大亨路6巷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簽名，復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2頁)。

		是。



		


		




		29

		許智強

		大亨路6巷3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洪蕙蘭簽名或蓋章。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4頁)。

		否。



		


		




		30

		王憶蘭

		大亨路6巷5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31

		吳金定

		大亨路6巷7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32

		黃順明

		大亨路6巷9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33

		韓志陽

		大亨路6巷1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4頁)。

		否。



		


		




		34

		趙涵

		大亨路6巷13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35

		固居建設有限公司

		大亨路6巷15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代理人王憶蘭簽名，委託書之委託人為潘舜暘，並非固居公司，且無公司大小章，難認係受固居公司委任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86頁)。



		否。



		


		




		36

		陳文茜

		大亨路6巷17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76頁)。

		否。



		


		




		37

		李俊人(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太誠有限公司為團體成員；參卷一第462頁)

		大亨路6巷19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38



		許翠娥

		大亨路6巷2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簽名，復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38頁)。

		是(同址團體成員有2名，其中1人出席已合法)。

		


		




		


		陳昭元

		大亨路6巷21號

		略

		略

		


		


		




		39

		陳鎮安

		大亨路6巷23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40



		陳建良(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團體成員為林錦蓮、陳水盛，參本院卷二第400頁)

		大亨路6巷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同址團體成員有2名，其中1人出席已合法)。

		


		




		


		陳建璋

		大亨路6巷2號

		略

		略

		


		


		




		41

		良基科技有限公司

		大亨路6巷4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2

		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大亨路6巷6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啓榮」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3

		陳學聖

		大亨路6巷8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44

		吳瑜玲

		大亨路6巷10號

		出席人員名單非本人簽名報到出席，復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5

		陳林慧嬪(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團體成員為陳維讓)

		大亨路6巷1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惟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6

		朱卓豪(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團體成員為朱子森)

		大亨路6巷14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委託人朱卓豪之委託書上代理人王憶蘭之簽名與王憶蘭於其他委託書上之簽名(參本院卷二第84、86頁)不同，復與委託書上其餘手寫字跡相似。足認應非王憶蘭本人所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98頁)。

		否。



		


		




		47

		馮龍銓

		大亨路6巷16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8

		郭靜(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團體成員為為劉良隆)

		大亨路6巷20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9

		高立莉

		大亨路6巷22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簽名，復有委託。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98頁)。

		否。



		


		




		50

		許志平

		大亨路6巷22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51

		周明稽

		大亨路8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52

		林源泉

		大亨路8-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70頁)。

		否。



		


		




		53

		吳潤修

		大亨路10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王憶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90頁)。



		否。



		


		




		54

		黃英哲

		大亨路1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靜芬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55

		張耀陞

		大亨路14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林？？」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56

		高彬政

		大亨路18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未經簽名。本人或代理人未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57

		高彬政

		大亨路18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30頁)。

		否。



		


		




		58

		高大正

		大亨路18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30頁)。



		否。

		


		




		59

		高大正

		大亨路18號4樓

		出席人員名單，未經簽名。本人或代理人未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60

		吳瑞生

		大亨路20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出席合法。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61

		葉英琴

		大亨路2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是。

		


		




		62

		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出席名單誤載團體成員為林楊一清)

		大亨路24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之委託人只蓋公司大章而無負責人小章，亦未經受託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72頁)。

		否。

		


		




		

63

		

張繼聖

		

大亨路26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簽名，並有委任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40頁)

		是(同址有2名團體成員，1人出席已合法)。



		


		




		


		張傳聖

		大亨路26號

		略。

		略。

		


		


		




		64

		胡智深

		大享路28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簽名，並有委任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42頁)

		是。







		


		




		65

		黃承章(會議時之團體成員，現為陳德蘭)

		大亨路28-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是。

		


		




		66

		戴瑀如

		大亨路32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欄為委託人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74頁)

		否。



		


		




		67

		洪蕙蘭

		大亨路34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是。

		


		




		68

		蔡碧珠(出席人員名單誤載團體成員為曾春典)

		大亨路34號2樓

		團體成員為蔡碧珠，由曾春典出席不合法，亦無曾春典之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69

		林立璿

		大亨路38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0

		楊中明(出席人員名單誤載團體成員為顏承文)

		大亨路38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1

		張永憲

		大亨路40號(全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之受任人(代理人)欄未經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證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64頁)否。



		否。



		


		




		72

		陳家萱(會議時為團體成員，現已退出團體)

		大亨路6巷20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是。

		


		




		73

		黃璿霓

		大亨路6巷20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4

		陳建宏

		大亨路21巷2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5

		陳欽憲

		大亨路6巷22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顏誠甫簽名，復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26頁)。

		是。



		


		




		76

		黃思明

		大亨路30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7

		黃思明

		大亨路30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8

		施建昌

		大亨路30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9

		簡昭璜

		大亨路32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0

		林信舟

		大亨路32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1

		陳瑋玲

		大亨路34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2

		張和明(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贅載王良元，惟其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36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3

		吳鳳光

		大亨路36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4

		江市

		大亨路36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22頁)

		否。



		


		




		85

		張永憲

		大亨路38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87號

原      告  陳劉秀惠

            陳建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成志律師

被      告  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員會



兼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王憶蘭  

訴訟代理人  郭蕙蘭律師

複  代理人  蕭偉志律師

被      告  宋懋仁  

            元瑞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王中正  





被      告  趙涵    

            固居建設有限公司



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潘舜暘  

被      告  李俊人  



            許翠娥  

            陳昭元  

            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陳烈雲  



訴訟代理人  林經洋律師

            葉碩美律師

被      告  馮龍銓  





            許志平  

            張耀陞  

            林立璿  

            張永憲  

            林信舟    住○○市○○區○○路00號2樓      黃璿霓 

               住○○市○○區○○路0巷00號0樓





            陳欽憲  

            黃思明  

            施建昌  

            吳鳳光  

            張和明  

            陳建璋  

            陳林慧嬪





上1     人                        

訴訟代理人  陳珮華  

被      告  樓燕如  

            楊中明  



            陳建良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不成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

115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被告(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員會除外)所組成

之「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非法人團體於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二

十八日召開之第十四屆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不成立。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八十六分之一、被告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擔四十三分之三十，餘由除被告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

員會外之其餘被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㈠、按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當事人能力。

    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定有明文。所謂非法人團體，係由

    多數人組成、有一定名稱、目的與組織架構，並設有代表人

    或管理人，且有獨立財產，但未依法辦理法人設立登記之社

    會組織。次按管理委員會指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

    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

    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第38條第1項亦有明文。準此

    ，由多數人組成之非法人團體並無權利能力，非法人團體為

    法律行為所生之權利義務均歸於組成團體之成員，非法人團

    體本身自無訴訟法上之當事人能力，是除符合前揭法律特別

    規定要件之非法人團體或合法成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得以團體或管理委員會為當事人外，應由非法人團體之全部

    成員為當事人，始為適法。又按原告之訴，原告或被告無當

    事人能力，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

    第3款規定甚明。查原告對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員

    會(下稱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等被告提起本件訴訟，主

    張被告於民國113年1月28日召開「第十四屆陽明泉莊社區守

    望相助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住戶大會)有不成立或

    無效或得撤銷情事。惟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非依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所成立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系爭非法

    人團體之管委會亦無獨立之財產(非法人團體成員所交付之

    管理費，係予非法人團體，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收取管

    理費等，僅屬代收代付性質，故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無

    獨立之財產)。故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核非屬首揭規定

    之非法人團體或合法成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自不具當

    事人能力。是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以「陽明泉莊社區

    守望相助」此一非法人團體(下稱系爭非法人團體)，或系爭

    非法人團體之全部成員為被告，方屬合法，則原告以系爭非

    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為被告，提起此部分之訴，於法即有未合

    ，應予駁回。

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

    2 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係以系爭非法人團

    體之管委會為被告，嗣於114年2月25日追加系爭非法人團體

    成員郭富敏、宋具芳、林李千枝、楊秀美、江文銓、陳彥銘

    、江文瑤、楊志偉、蕭勝友、蕭捷明、蕭慧娟、蕭君宜、蔡

    榮貴、賴啟松、宋懋仁、黃奕德、張郁斐、元瑞開發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許芳瑛、張淑珠、林愫、倪維茵、李鴻麟、台

    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許智強、王憶蘭、吳金定、黃順明、

    韓志陽、趙涵、固居建設有限公司、陳文茜、李俊人、許翠

    娥、陳昭元、陳鎮安、良基科技有限公司、潤石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潤石公司)、陳學聖、吳瑜玲、馮龍銓、高立莉

    、許志平、周明稽、林源泉、吳潤修、黃英哲、張耀陞、高

    彬政、高大正、吳瑞生、葉英琴、張傳聖、張繼聖、胡智深

    、陳德蘭、戴瑀如、洪蕙蘭、林立璿、張永憲、黃璿霓、陳

    欽憲、黃思明、施建昌、簡昭璜、林信舟、陳瑋玲、吳鳳光

    、張和明、江市、楊堯斌、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陳建璋

    、陳林慧嬪、朱卓豪、樓燕如、蔡碧珠、楊中明為被告(本

    院卷一第332至348頁)，復於114年7月11日追加系爭非法人

    團體成員陳建良、郭靜、蕭海寧、蕭翔鴻、陳淑媛、蕭子辰

    、蕭子軒為被告(本院卷二第316至324、400頁)。上開原告

    所為追加，核係基於與起訴所請求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不

    成立或無效，或請求撤銷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一事之同一原因

    事實，自應准許。

㈢、按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不合於前條第三項所定者，得由其

    中選定一人或數人，為選定人及被選定人全體起訴或被訴。

    訴訟繫屬後，經選定前項之訴訟當事人者，其他當事人脫離

    訴訟。民事訴訟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查潤石公

    司主張其就原告本件聲明請求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不成立

    或無效，或請求撤銷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一事，與附表1所列

    之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具有共同利益等語，原告就此亦不爭

    執，是潤石公司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1條第1項之被選定人資

    格，經附表1所列之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出具同意書而選任

    為被選定人（本院卷二第152至294頁），於法相合，應予准

    許。

㈣、本件被告除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潤石公司以外，其餘

    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

    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系爭住戶大會於11

    3年1月28日召開時，應出席戶數為80戶，然依系爭非法人團

    體組織章程第23條規定，出席委託書需為委員會印發之正本

    ，並經用印，且應交付委託社區住戶，社區住戶每戶除代表

    本戶外，僅可受委託2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則扣除不合

    法出席者，僅有13戶合法出席，未達法定人數即應出席人數

    之半數，故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不成立。

    系爭住戶大會並未依系爭非法人團體組織章程第6條規定經

    管委會決議召集，且召集人是否為區分所有權人不明，應屬

    無召集權人之召集，故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

    均不成立。系爭住戶大會出席人數為57人，會議內容記載決

    議57票同意票，顯與會議規範第19條所定主席原則不參與表

    決之規定不符，故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未

    經表決程序而不成立。退步言，系爭住戶大會之全部議案決

    議，有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情事，顯然違反民法第148

    條規定而屬無效；又系爭住戶大會之(二)選舉委員投票議案

    ，未採用連記法之方法，顯然違反法令，依民法第56條第2

    項規定，應屬無效。再退步言，系爭住戶大會開會通知影本

    係於113年1月20日以後方通知原告，且全部議案未經載明於

    書面之開會通知，故系爭住戶大會之召開，未於開會前10日

    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顯然

    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規定，復未實施表決程序，因

    此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違法，原告自得依民法第56條第1項

    規定，請求撤銷系爭住戶大會全部議案決議等語。並聲明：

    ㈠、先位聲明：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

    不成立，㈡、備位聲明：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

    案決議均無效，㈢、再備位聲明：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

    部議案決議應予撤銷。

三、被告答辯：

㈠、潤石公司抗辯：原告對系爭住戶大會所為決議提起確認決議

    不成立之訴，並無法律依據，且系爭住戶大會確係由系爭非

    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決議後，由主任委員王憶蘭所召開，而原

    告主張系爭住戶大會有開會通知送達程序及委託書數量計算

    之瑕疵，亦不構成決議不成立之要件，原告主張顯無理由，

    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逕予駁回其訴。再觀系爭住戶

    大會決議議案內容，可知原告對第(七)(八)議案均無確認實

    益，第(九)議案乃法律上請求權之行使，亦無確認利益，又

    原告並非共用溫泉管線之共有人之一，對於管線之管理及處

    分，自無權加入表決，故原告對於共用溫泉管線之所有權人

    間討論如何處分利用共有物之決議提起訴訟，不具當事人適

    格，亦無確認利益存在。原告爭執系爭住戶大會決議程序不

    合法而提起撤銷決議訴訟，然原告不具社員身分，當事人不

    適格，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駁回其訴。且原

    告並未出席系爭住戶大會，並在會議決議作成後3個月內提

    出異議，本件不符合民法及公司法所定撤銷會議決議之要件

    。原告為區分所有權人及不動產所有權人，其房屋本來就有

    連接溫泉管線，無論系爭住戶大會如何決議，均對原告之法

    律上區分所有權人之地位及溫泉之使用不生影響，其法律上

    地位並無不安之狀態存在，自無確認利益可言。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㈡、陳昭元、陳建璋陳稱：同意原告請求等語。張和明陳稱：同

    意原告請求，就原告主張之團體成員及決議應以一戶為一票

    ，沒有意見等語。陳林慧嬪陳稱：對本件不太清楚，就原告

    主張之團體成員及決議應以一戶為一票，沒有意見等語。

㈢、其餘被告則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

    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

    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查本件原告主張系爭住戶大會決議有不成立之情

    形存在，而原告既為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其私法上之權益

    自有受前開決議之影響。故其等主觀上認法律上之地位因此

    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不安定狀態得以確認判決予以除

    去，足認原告請求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不成立，具有確認

    利益。被告潤石公司雖辯稱原告因未繳納團體成員費用，視

    為退出團體，故原告非團體成員而無確認利益云云。然為原

    告否認。惟按未依團體章程或規約繳納團體應繳納之費用，

    除章程或規約另有約定外，僅生團體得依章程或或規約向團

    體成員請求給付相關費用之權利，不生當然退出團體之法律

    效果。被告復未提出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章程或規約，就此另

    有約定。準此，原告縱未依約履行繳納團體應繳付之費用，

    依前開說明，非法人團體自得向原告請求給付費用，難認原

    告視為已退出團體。是被告潤石公司前開所辯應無足採。

㈡、按會議之決議，乃多數參與會議者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

    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關係，如法律或團體章程、規約規

    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人數出席，此一定數額以上人

    數出席，為該法律行為之成立要件，倘欠缺此要件，會議決

    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決問題。又非法人團

    體，民法就其內部組織之運作及法律關係並無規定，但其組

    織及運作方式則與社團法人相近，關於非法人團體會議之召

    集、議決等程序，應類推適用社團法人之規定。再按總會決

    議，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以出席社員過半數決之；社員有

    平等之表決權；社員表決權之行使，除章程另有限制外，得

    以書面授權他人代理為之，但一人僅得代理社員一人。民法

    第52條第1至3項定有明文。復參酌原告提出之系爭非法人團

    體組織章程第6條、第23條分別約定，每年7月召開住戶大會

    1次，或得必要召開臨時住戶大會時，二者均由管理委員會

    決議召集之。到會住戶應達全體會員半數以上，由主席宣佈

    正式開會。與會會員半數通過決議，始得作成正式決議；住

    戶大會委託書，必需由區分所有權人交付委託社區內之住戶

    ，以每戶除代表本戶外，可受委託二戶。住戶大會委託書以

    委員會印發之正本，必需每張用印，以表正式(本院卷一第1

    12、122頁)等語。依前開說明及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組織章程

    可知，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委託他人出席住戶大會，應出具

    系爭非法人團體管委會製作用印之書面委託書報到出席，且

    須系爭非法人團體出席人數達團體成員半數以上，方得開會

    議決。

㈢、查系爭住戶大會召集之際，非法人團體成員人數為85人(參附

    表2)。復依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理委員會提出之系爭住戶大

    會之出席簽到名單及出席委託書觀之，以親自出席及出具書

    面委託書代理出席(合法代理與否之認定，請詳附表2本院認

    定之事實欄所載)之人數計算，合計為22人。遑論代理出席

    之7份委託書，均無一紙係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用印

    之委託書，且曾春典非團體成員(詳附表2編號68)，已受代

    理3戶(詳附表2編號38、63、64號)。是以，系爭非法人團體

    之系爭住戶大會出席人數，顯未達系爭非法人團體半數以上

    (43名以上)之可決人數，依前開規定之說明，系爭住戶大會

    自無法成立有效之議決(為議決之平行意思表示不成立)。故

    原告起訴主張，系爭住戶大會所為之決議不成立一事，應屬

    有據。潤石公司雖辯稱：團體成員已出具委託書授權代理出

    席，其委託書縱未記載完整或經受託人簽名，然委託人既已

    簽名，受託人並已出席，應屬合法出席云云，惟參酌民法第

    52條及前揭組織章程第23條之規定，既委託出席住戶大會，

    係以出具書面委託書為要件，則未提出記載簽署完整之委託

    書，顯不符合前開規定之書面要件，應不得認係合法代理出

    席，計入出席人數。

㈣、綜上所述，系爭非法人團體之住戶大會出席人數，既未達團

    體成員之半數以上，依民法第52條及系爭非法人團體組織章

    程第6條之規定，自不得為議決。是系爭非法人團體於系爭

    住戶大會所為之議決為不成立，爰依法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

    示。又本院認原告先位之聲明為有理由，自無庸再對備位聲

    明為審究，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引之證據

　　，經本院悉予審酌後，認於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逸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映嫺

附表1：選定人名單(被選定人：被告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編號 選定人姓名 1 郭富敏 2 宋具芳 3 林李千枝 4 楊秀美 5 江文銓 6 陳彥銘 7 江文瑤 8 楊志偉 9 蕭勝友 10 蕭捷明 11 蕭慧娟 12 蕭君宜 13 蔡榮貴 14 賴啟松 15 黃奕德 16 張郁斐 17 許芳瑛 18 張淑珠 19 林愫 20 倪維茵 21 李鴻麟 22 台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3 許智強 24 吳金定 25 黃順明 26 韓志陽 27 陳文茜 28 陳鎮安 29 良基科技有限公司 30 陳學聖 31 吳瑜玲 32 高立莉 33 周明稽 34 林源泉 35 吳潤修 36 黃英哲 37 高彬政 38 高大正 39 吳瑞生 40 葉英琴 41 張傳聖 42 張繼聖 43 胡智深 44 陳德蘭 45 戴瑀如 46 洪蕙蘭 47 簡昭璜 48 陳瑋玲 49 江市 50 楊堯斌 51 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52 朱卓豪 53 蔡碧珠 54 郭靜 55 蕭海寧 56 蕭翔鴻 57 陳淑媛 58 蕭子辰 59 蕭子軒 

附表2：　　　　　　　　　　　　　　

編號 113年1月28日召集團體會議時之團體成員 地址 本院認定之事實 證據資料 合法出席與否   1 郭富敏 大亨路3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是。   2 宋具芳 大亨路5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江文銓，但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28頁)。  否。    3 林李千枝 大亨路7巷2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林仲勳，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4 楊秀美 大亨路7巷1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洪蕙蘭、江文銓。江文銓部分，無委託書；洪蕙蘭部分，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洪蕙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6頁)。 否。   5 江文銓 大亨路9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是。    6 陳彥銘 大亨路11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王憶蘭。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王憶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92頁)。 否。    7 江文瑤 大亨路13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34頁)。 否。    8 楊堯斌 大亨路13之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是(同址團體成員有2名，其中1人出席已合法)。     楊志偉 大亨路13之1號 略 略    9  蕭勝吉(蕭勝吉死亡後，由蕭海寧、蕭翔鴻繼受為團體成員) 大亨路15巷1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蕭勝友 大亨路15巷1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簽名。委託書係傳真，不符合書面要件。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48頁)。    10 蕭捷明 大亨路15巷1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簽名。委託書之委託人蕭捷欽並非團體成員。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0頁)。 否。   11 蕭輔邦(蕭輔邦死亡後，由陳淑媛、蕭子辰、蕭子軒繼受為團體成員) 大亨路15巷1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書上之委託人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68頁)。 否。    12 蕭慧娟 大亨路15巷1號4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66頁)。 否。    13 蕭君宜 大亨路15巷1號5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代理出席之曾春典未為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46頁)。 否。   14 蔡榮貴 大亨路15巷5號 出席人員名單為王憶蘭簽名，復有由有委託人及受託人簽名之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84頁)。 是。    15 賴啟松 大亨路15巷7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本件委託書雖有受託人王憶蘭之簽名，惟其字跡顯與其他委託書上王憶蘭簽名字跡(本院卷二第84、86頁)不同，且於本件委託書上其他手寫字跡相同，而原告既否認王憶蘭簽名之真正，自無法認定前開王憶蘭的簽名為其所簽。故其委任出席應不合法。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94頁)。  否。   16 宋懋仁 大亨路15巷9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陳建？」簽名，非團體成員，亦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17 黃奕德 大亨路15巷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代理人葉永新、王憶蘭簽名。葉永新部分，無委託書；王憶蘭部分，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王憶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102頁)。 否。   18 張郁斐(出席人員名單上同址雖載有薛明敏，惟其斯時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15巷4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委託人未經報到。另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王憶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明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36、100頁)。 否。    19 元瑞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亨路15巷6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0 許芳瑛 大亨路17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1 (葉)張淑珠(出席人員名單上同址之范麗庭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19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2 林愫 大亨路21巷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林愷簽名，並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24頁)。 是。       23 倪維茵(出席人員名單上同址之周亨禪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21巷3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4  樓燕如(出席人員名單上同址之段浩林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21巷5號 出席人員名單上為樓燕如簽名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是。   25 陳劉秀惠 大亨路23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6 李鴻麟 大亨路25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委託書上王憶蘭之簽名字跡與其他委託書上王憶蘭簽名字跡(本院卷二第84、86頁)不同。故本件委託書上代理人欄之簽名，是否為王憶蘭所簽即有疑義。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24頁)。 否。   27 台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大亨路27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潘雅？」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8 許智強 大亨路6巷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簽名，復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2頁)。 是。    29 許智強 大亨路6巷3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洪蕙蘭簽名或蓋章。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4頁)。 否。    30 王憶蘭 大亨路6巷5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31 吳金定 大亨路6巷7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32 黃順明 大亨路6巷9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33 韓志陽 大亨路6巷1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4頁)。 否。    34 趙涵 大亨路6巷13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35 固居建設有限公司 大亨路6巷15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代理人王憶蘭簽名，委託書之委託人為潘舜暘，並非固居公司，且無公司大小章，難認係受固居公司委任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86頁)。  否。    36 陳文茜 大亨路6巷17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76頁)。 否。    37 李俊人(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太誠有限公司為團體成員；參卷一第462頁) 大亨路6巷19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38  許翠娥 大亨路6巷2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簽名，復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38頁)。 是(同址團體成員有2名，其中1人出席已合法)。    陳昭元 大亨路6巷21號 略 略    39 陳鎮安 大亨路6巷23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40  陳建良(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團體成員為林錦蓮、陳水盛，參本院卷二第400頁) 大亨路6巷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同址團體成員有2名，其中1人出席已合法)。    陳建璋 大亨路6巷2號 略 略    41 良基科技有限公司 大亨路6巷4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2 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大亨路6巷6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啓榮」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3 陳學聖 大亨路6巷8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44 吳瑜玲 大亨路6巷10號 出席人員名單非本人簽名報到出席，復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5 陳林慧嬪(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團體成員為陳維讓) 大亨路6巷1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惟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6 朱卓豪(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團體成員為朱子森) 大亨路6巷14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委託人朱卓豪之委託書上代理人王憶蘭之簽名與王憶蘭於其他委託書上之簽名(參本院卷二第84、86頁)不同，復與委託書上其餘手寫字跡相似。足認應非王憶蘭本人所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98頁)。 否。    47 馮龍銓 大亨路6巷16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8 郭靜(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團體成員為為劉良隆) 大亨路6巷20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9 高立莉 大亨路6巷22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簽名，復有委託。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98頁)。 否。    50 許志平 大亨路6巷22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51 周明稽 大亨路8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52 林源泉 大亨路8-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70頁)。 否。    53 吳潤修 大亨路10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王憶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90頁)。  否。    54 黃英哲 大亨路1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靜芬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55 張耀陞 大亨路14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林？？」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56 高彬政 大亨路18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未經簽名。本人或代理人未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57 高彬政 大亨路18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30頁)。 否。    58 高大正 大亨路18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30頁)。  否。   59 高大正 大亨路18號4樓 出席人員名單，未經簽名。本人或代理人未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60 吳瑞生 大亨路20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出席合法。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61 葉英琴 大亨路2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是。   62 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出席名單誤載團體成員為林楊一清) 大亨路24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之委託人只蓋公司大章而無負責人小章，亦未經受託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72頁)。 否。    63  張繼聖  大亨路26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簽名，並有委任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40頁) 是(同址有2名團體成員，1人出席已合法)。     張傳聖 大亨路26號 略。 略。    64 胡智深 大享路28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簽名，並有委任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42頁) 是。      65 黃承章(會議時之團體成員，現為陳德蘭) 大亨路28-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是。   66 戴瑀如 大亨路32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欄為委託人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74頁) 否。    67 洪蕙蘭 大亨路34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是。   68 蔡碧珠(出席人員名單誤載團體成員為曾春典) 大亨路34號2樓 團體成員為蔡碧珠，由曾春典出席不合法，亦無曾春典之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69 林立璿 大亨路38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0 楊中明(出席人員名單誤載團體成員為顏承文) 大亨路38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1 張永憲 大亨路40號(全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之受任人(代理人)欄未經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證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64頁)否。  否。    72 陳家萱(會議時為團體成員，現已退出團體) 大亨路6巷20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是。   73 黃璿霓 大亨路6巷20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4 陳建宏 大亨路21巷2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5 陳欽憲 大亨路6巷22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顏誠甫簽名，復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26頁)。 是。    76 黃思明 大亨路30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7 黃思明 大亨路30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8 施建昌 大亨路30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9 簡昭璜 大亨路32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0 林信舟 大亨路32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1 陳瑋玲 大亨路34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2 張和明(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贅載王良元，惟其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36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3 吳鳳光 大亨路36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4 江市 大亨路36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22頁) 否。    85 張永憲 大亨路38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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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陳劉秀惠
            陳建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成志律師
被      告  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員會


兼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王憶蘭  
訴訟代理人  郭蕙蘭律師
複  代理人  蕭偉志律師
被      告  宋懋仁  
            元瑞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王中正  




被      告  趙涵    
            固居建設有限公司


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潘舜暘  
被      告  李俊人  


            許翠娥  
            陳昭元  
            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陳烈雲  


訴訟代理人  林經洋律師
            葉碩美律師
被      告  馮龍銓  




            許志平  
            張耀陞  
            林立璿  
            張永憲  
            林信舟    住○○市○○區○○路00號2樓      黃璿霓    住○○市○○區○○路0巷00號0樓




            陳欽憲  
            黃思明  
            施建昌  
            吳鳳光  
            張和明  
            陳建璋  
            陳林慧嬪




上1     人                        
訴訟代理人  陳珮華  
被      告  樓燕如  
            楊中明  


            陳建良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不成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被告(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員會除外)所組成之「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非法人團體於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召開之第十四屆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不成立。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八十六分之一、被告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四十三分之三十，餘由除被告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員會外之其餘被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㈠、按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定有明文。所謂非法人團體，係由多數人組成、有一定名稱、目的與組織架構，並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且有獨立財產，但未依法辦理法人設立登記之社會組織。次按管理委員會指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第38條第1項亦有明文。準此，由多數人組成之非法人團體並無權利能力，非法人團體為法律行為所生之權利義務均歸於組成團體之成員，非法人團體本身自無訴訟法上之當事人能力，是除符合前揭法律特別規定要件之非法人團體或合法成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得以團體或管理委員會為當事人外，應由非法人團體之全部成員為當事人，始為適法。又按原告之訴，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甚明。查原告對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等被告提起本件訴訟，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1月28日召開「第十四屆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住戶大會)有不成立或無效或得撤銷情事。惟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非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成立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亦無獨立之財產(非法人團體成員所交付之管理費，係予非法人團體，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收取管理費等，僅屬代收代付性質，故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無獨立之財產)。故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核非屬首揭規定之非法人團體或合法成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自不具當事人能力。是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以「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此一非法人團體(下稱系爭非法人團體)，或系爭非法人團體之全部成員為被告，方屬合法，則原告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為被告，提起此部分之訴，於法即有未合，應予駁回。
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係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為被告，嗣於114年2月25日追加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郭富敏、宋具芳、林李千枝、楊秀美、江文銓、陳彥銘、江文瑤、楊志偉、蕭勝友、蕭捷明、蕭慧娟、蕭君宜、蔡榮貴、賴啟松、宋懋仁、黃奕德、張郁斐、元瑞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許芳瑛、張淑珠、林愫、倪維茵、李鴻麟、台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許智強、王憶蘭、吳金定、黃順明、韓志陽、趙涵、固居建設有限公司、陳文茜、李俊人、許翠娥、陳昭元、陳鎮安、良基科技有限公司、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潤石公司)、陳學聖、吳瑜玲、馮龍銓、高立莉、許志平、周明稽、林源泉、吳潤修、黃英哲、張耀陞、高彬政、高大正、吳瑞生、葉英琴、張傳聖、張繼聖、胡智深、陳德蘭、戴瑀如、洪蕙蘭、林立璿、張永憲、黃璿霓、陳欽憲、黃思明、施建昌、簡昭璜、林信舟、陳瑋玲、吳鳳光、張和明、江市、楊堯斌、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陳建璋、陳林慧嬪、朱卓豪、樓燕如、蔡碧珠、楊中明為被告(本院卷一第332至348頁)，復於114年7月11日追加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陳建良、郭靜、蕭海寧、蕭翔鴻、陳淑媛、蕭子辰、蕭子軒為被告(本院卷二第316至324、400頁)。上開原告所為追加，核係基於與起訴所請求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不成立或無效，或請求撤銷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一事之同一原因事實，自應准許。
㈢、按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不合於前條第三項所定者，得由其中選定一人或數人，為選定人及被選定人全體起訴或被訴。訴訟繫屬後，經選定前項之訴訟當事人者，其他當事人脫離訴訟。民事訴訟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查潤石公司主張其就原告本件聲明請求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不成立或無效，或請求撤銷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一事，與附表1所列之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具有共同利益等語，原告就此亦不爭執，是潤石公司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1條第1項之被選定人資格，經附表1所列之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出具同意書而選任為被選定人（本院卷二第152至294頁），於法相合，應予准許。
㈣、本件被告除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潤石公司以外，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系爭住戶大會於113年1月28日召開時，應出席戶數為80戶，然依系爭非法人團體組織章程第23條規定，出席委託書需為委員會印發之正本，並經用印，且應交付委託社區住戶，社區住戶每戶除代表本戶外，僅可受委託2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則扣除不合法出席者，僅有13戶合法出席，未達法定人數即應出席人數之半數，故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不成立。系爭住戶大會並未依系爭非法人團體組織章程第6條規定經管委會決議召集，且召集人是否為區分所有權人不明，應屬無召集權人之召集，故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不成立。系爭住戶大會出席人數為57人，會議內容記載決議57票同意票，顯與會議規範第19條所定主席原則不參與表決之規定不符，故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未經表決程序而不成立。退步言，系爭住戶大會之全部議案決議，有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情事，顯然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而屬無效；又系爭住戶大會之(二)選舉委員投票議案，未採用連記法之方法，顯然違反法令，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再退步言，系爭住戶大會開會通知影本係於113年1月20日以後方通知原告，且全部議案未經載明於書面之開會通知，故系爭住戶大會之召開，未於開會前10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顯然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規定，復未實施表決程序，因此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違法，原告自得依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住戶大會全部議案決議等語。並聲明：㈠、先位聲明：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不成立，㈡、備位聲明：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無效，㈢、再備位聲明：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應予撤銷。
三、被告答辯：
㈠、潤石公司抗辯：原告對系爭住戶大會所為決議提起確認決議不成立之訴，並無法律依據，且系爭住戶大會確係由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決議後，由主任委員王憶蘭所召開，而原告主張系爭住戶大會有開會通知送達程序及委託書數量計算之瑕疵，亦不構成決議不成立之要件，原告主張顯無理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逕予駁回其訴。再觀系爭住戶大會決議議案內容，可知原告對第(七)(八)議案均無確認實益，第(九)議案乃法律上請求權之行使，亦無確認利益，又原告並非共用溫泉管線之共有人之一，對於管線之管理及處分，自無權加入表決，故原告對於共用溫泉管線之所有權人間討論如何處分利用共有物之決議提起訴訟，不具當事人適格，亦無確認利益存在。原告爭執系爭住戶大會決議程序不合法而提起撤銷決議訴訟，然原告不具社員身分，當事人不適格，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駁回其訴。且原告並未出席系爭住戶大會，並在會議決議作成後3個月內提出異議，本件不符合民法及公司法所定撤銷會議決議之要件。原告為區分所有權人及不動產所有權人，其房屋本來就有連接溫泉管線，無論系爭住戶大會如何決議，均對原告之法律上區分所有權人之地位及溫泉之使用不生影響，其法律上地位並無不安之狀態存在，自無確認利益可言。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陳昭元、陳建璋陳稱：同意原告請求等語。張和明陳稱：同意原告請求，就原告主張之團體成員及決議應以一戶為一票，沒有意見等語。陳林慧嬪陳稱：對本件不太清楚，就原告主張之團體成員及決議應以一戶為一票，沒有意見等語。
㈢、其餘被告則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查本件原告主張系爭住戶大會決議有不成立之情形存在，而原告既為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其私法上之權益自有受前開決議之影響。故其等主觀上認法律上之地位因此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不安定狀態得以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足認原告請求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不成立，具有確認利益。被告潤石公司雖辯稱原告因未繳納團體成員費用，視為退出團體，故原告非團體成員而無確認利益云云。然為原告否認。惟按未依團體章程或規約繳納團體應繳納之費用，除章程或規約另有約定外，僅生團體得依章程或或規約向團體成員請求給付相關費用之權利，不生當然退出團體之法律效果。被告復未提出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章程或規約，就此另有約定。準此，原告縱未依約履行繳納團體應繳付之費用，依前開說明，非法人團體自得向原告請求給付費用，難認原告視為已退出團體。是被告潤石公司前開所辯應無足採。
㈡、按會議之決議，乃多數參與會議者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關係，如法律或團體章程、規約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人數出席，此一定數額以上人數出席，為該法律行為之成立要件，倘欠缺此要件，會議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決問題。又非法人團體，民法就其內部組織之運作及法律關係並無規定，但其組織及運作方式則與社團法人相近，關於非法人團體會議之召集、議決等程序，應類推適用社團法人之規定。再按總會決議，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以出席社員過半數決之；社員有平等之表決權；社員表決權之行使，除章程另有限制外，得以書面授權他人代理為之，但一人僅得代理社員一人。民法第52條第1至3項定有明文。復參酌原告提出之系爭非法人團體組織章程第6條、第23條分別約定，每年7月召開住戶大會1次，或得必要召開臨時住戶大會時，二者均由管理委員會決議召集之。到會住戶應達全體會員半數以上，由主席宣佈正式開會。與會會員半數通過決議，始得作成正式決議；住戶大會委託書，必需由區分所有權人交付委託社區內之住戶，以每戶除代表本戶外，可受委託二戶。住戶大會委託書以委員會印發之正本，必需每張用印，以表正式(本院卷一第112、122頁)等語。依前開說明及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組織章程可知，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委託他人出席住戶大會，應出具系爭非法人團體管委會製作用印之書面委託書報到出席，且須系爭非法人團體出席人數達團體成員半數以上，方得開會議決。
㈢、查系爭住戶大會召集之際，非法人團體成員人數為85人(參附表2)。復依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理委員會提出之系爭住戶大會之出席簽到名單及出席委託書觀之，以親自出席及出具書面委託書代理出席(合法代理與否之認定，請詳附表2本院認定之事實欄所載)之人數計算，合計為22人。遑論代理出席之7份委託書，均無一紙係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用印之委託書，且曾春典非團體成員(詳附表2編號68)，已受代理3戶(詳附表2編號38、63、64號)。是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系爭住戶大會出席人數，顯未達系爭非法人團體半數以上(43名以上)之可決人數，依前開規定之說明，系爭住戶大會自無法成立有效之議決(為議決之平行意思表示不成立)。故原告起訴主張，系爭住戶大會所為之決議不成立一事，應屬有據。潤石公司雖辯稱：團體成員已出具委託書授權代理出席，其委託書縱未記載完整或經受託人簽名，然委託人既已簽名，受託人並已出席，應屬合法出席云云，惟參酌民法第52條及前揭組織章程第23條之規定，既委託出席住戶大會，係以出具書面委託書為要件，則未提出記載簽署完整之委託書，顯不符合前開規定之書面要件，應不得認係合法代理出席，計入出席人數。
㈣、綜上所述，系爭非法人團體之住戶大會出席人數，既未達團體成員之半數以上，依民法第52條及系爭非法人團體組織章程第6條之規定，自不得為議決。是系爭非法人團體於系爭住戶大會所為之議決為不成立，爰依法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又本院認原告先位之聲明為有理由，自無庸再對備位聲明為審究，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引之證據
　　，經本院悉予審酌後，認於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逸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映嫺
附表1：選定人名單(被選定人：被告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編號

		選定人姓名



		1

		郭富敏



		2

		宋具芳



		3

		林李千枝



		4

		楊秀美



		5

		江文銓



		6

		陳彥銘



		7

		江文瑤



		8

		楊志偉



		9

		蕭勝友



		10

		蕭捷明



		11

		蕭慧娟



		12

		蕭君宜



		13

		蔡榮貴



		14

		賴啟松



		15

		黃奕德



		16

		張郁斐



		17

		許芳瑛



		18

		張淑珠



		19

		林愫



		20

		倪維茵



		21

		李鴻麟



		22

		台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3

		許智強



		24

		吳金定



		25

		黃順明



		26

		韓志陽



		27

		陳文茜



		28

		陳鎮安



		29

		良基科技有限公司



		30

		陳學聖



		31

		吳瑜玲



		32

		高立莉



		33

		周明稽



		34

		林源泉



		35

		吳潤修



		36

		黃英哲



		37

		高彬政



		38

		高大正



		39

		吳瑞生



		40

		葉英琴



		41

		張傳聖



		42

		張繼聖



		43

		胡智深



		44

		陳德蘭



		45

		戴瑀如



		46

		洪蕙蘭



		47

		簡昭璜



		48

		陳瑋玲



		49

		江市



		50

		楊堯斌



		51

		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52

		朱卓豪



		53

		蔡碧珠



		54

		郭靜



		55

		蕭海寧



		56

		蕭翔鴻



		57

		陳淑媛



		58

		蕭子辰



		59

		蕭子軒







附表2：　　　　　　　　　　　　　　
		編號

		113年1月28日召集團體會議時之團體成員

		地址

		本院認定之事實

		證據資料

		合法出席與否

		


		




		1

		郭富敏

		大亨路3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是。

		


		




		2

		宋具芳

		大亨路5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江文銓，但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28頁)。



		否。



		


		




		3

		林李千枝

		大亨路7巷2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林仲勳，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4

		楊秀美

		大亨路7巷1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洪蕙蘭、江文銓。江文銓部分，無委託書；洪蕙蘭部分，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洪蕙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6頁)。

		否。

		


		




		5

		江文銓

		大亨路9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是。



		


		




		6

		陳彥銘

		大亨路11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王憶蘭。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王憶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92頁)。

		否。



		


		




		7

		江文瑤

		大亨路13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34頁)。

		否。



		


		




		8

		楊堯斌

		大亨路13之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是(同址團體成員有2名，其中1人出席已合法)。



		


		




		


		楊志偉

		大亨路13之1號

		略

		略

		


		


		




		9



		蕭勝吉(蕭勝吉死亡後，由蕭海寧、蕭翔鴻繼受為團體成員)

		大亨路15巷1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蕭勝友

		大亨路15巷1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簽名。委託書係傳真，不符合書面要件。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48頁)。

		


		


		




		10

		蕭捷明

		大亨路15巷1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簽名。委託書之委託人蕭捷欽並非團體成員。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0頁)。

		否。

		


		




		11

		蕭輔邦(蕭輔邦死亡後，由陳淑媛、蕭子辰、蕭子軒繼受為團體成員)

		大亨路15巷1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書上之委託人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68頁)。

		否。



		


		




		12

		蕭慧娟

		大亨路15巷1號4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66頁)。

		否。



		


		




		13

		蕭君宜

		大亨路15巷1號5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代理出席之曾春典未為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46頁)。

		否。

		


		




		14

		蔡榮貴

		大亨路15巷5號

		出席人員名單為王憶蘭簽名，復有由有委託人及受託人簽名之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84頁)。

		是。



		


		




		15

		賴啟松

		大亨路15巷7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本件委託書雖有受託人王憶蘭之簽名，惟其字跡顯與其他委託書上王憶蘭簽名字跡(本院卷二第84、86頁)不同，且於本件委託書上其他手寫字跡相同，而原告既否認王憶蘭簽名之真正，自無法認定前開王憶蘭的簽名為其所簽。故其委任出席應不合法。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94頁)。



		否。

		


		




		16

		宋懋仁

		大亨路15巷9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陳建？」簽名，非團體成員，亦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17

		黃奕德

		大亨路15巷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代理人葉永新、王憶蘭簽名。葉永新部分，無委託書；王憶蘭部分，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王憶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102頁)。

		否。

		


		




		18

		張郁斐(出席人員名單上同址雖載有薛明敏，惟其斯時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15巷4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委託人未經報到。另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王憶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明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36、100頁)。

		否。



		


		




		19

		元瑞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亨路15巷6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0

		許芳瑛

		大亨路17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1

		(葉)張淑珠(出席人員名單上同址之范麗庭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19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2

		林愫

		大亨路21巷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林愷簽名，並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24頁)。

		是。









		


		




		23

		倪維茵(出席人員名單上同址之周亨禪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21巷3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4



		樓燕如(出席人員名單上同址之段浩林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21巷5號

		出席人員名單上為樓燕如簽名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是。

		


		




		25

		陳劉秀惠

		大亨路23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6

		李鴻麟

		大亨路25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委託書上王憶蘭之簽名字跡與其他委託書上王憶蘭簽名字跡(本院卷二第84、86頁)不同。故本件委託書上代理人欄之簽名，是否為王憶蘭所簽即有疑義。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24頁)。

		否。

		


		




		27

		台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大亨路27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潘雅？」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8

		許智強

		大亨路6巷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簽名，復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2頁)。

		是。



		


		




		29

		許智強

		大亨路6巷3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洪蕙蘭簽名或蓋章。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4頁)。

		否。



		


		




		30

		王憶蘭

		大亨路6巷5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31

		吳金定

		大亨路6巷7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32

		黃順明

		大亨路6巷9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33

		韓志陽

		大亨路6巷1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4頁)。

		否。



		


		




		34

		趙涵

		大亨路6巷13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35

		固居建設有限公司

		大亨路6巷15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代理人王憶蘭簽名，委託書之委託人為潘舜暘，並非固居公司，且無公司大小章，難認係受固居公司委任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86頁)。



		否。



		


		




		36

		陳文茜

		大亨路6巷17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76頁)。

		否。



		


		




		37

		李俊人(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太誠有限公司為團體成員；參卷一第462頁)

		大亨路6巷19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38



		許翠娥

		大亨路6巷2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簽名，復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38頁)。

		是(同址團體成員有2名，其中1人出席已合法)。

		


		




		


		陳昭元

		大亨路6巷21號

		略

		略

		


		


		




		39

		陳鎮安

		大亨路6巷23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40



		陳建良(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團體成員為林錦蓮、陳水盛，參本院卷二第400頁)

		大亨路6巷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同址團體成員有2名，其中1人出席已合法)。

		


		




		


		陳建璋

		大亨路6巷2號

		略

		略

		


		


		




		41

		良基科技有限公司

		大亨路6巷4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2

		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大亨路6巷6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啓榮」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3

		陳學聖

		大亨路6巷8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44

		吳瑜玲

		大亨路6巷10號

		出席人員名單非本人簽名報到出席，復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5

		陳林慧嬪(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團體成員為陳維讓)

		大亨路6巷1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惟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6

		朱卓豪(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團體成員為朱子森)

		大亨路6巷14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委託人朱卓豪之委託書上代理人王憶蘭之簽名與王憶蘭於其他委託書上之簽名(參本院卷二第84、86頁)不同，復與委託書上其餘手寫字跡相似。足認應非王憶蘭本人所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98頁)。

		否。



		


		




		47

		馮龍銓

		大亨路6巷16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8

		郭靜(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團體成員為為劉良隆)

		大亨路6巷20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9

		高立莉

		大亨路6巷22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簽名，復有委託。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98頁)。

		否。



		


		




		50

		許志平

		大亨路6巷22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51

		周明稽

		大亨路8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52

		林源泉

		大亨路8-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70頁)。

		否。



		


		




		53

		吳潤修

		大亨路10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王憶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90頁)。



		否。



		


		




		54

		黃英哲

		大亨路1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靜芬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55

		張耀陞

		大亨路14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林？？」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56

		高彬政

		大亨路18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未經簽名。本人或代理人未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57

		高彬政

		大亨路18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30頁)。

		否。



		


		




		58

		高大正

		大亨路18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30頁)。



		否。

		


		




		59

		高大正

		大亨路18號4樓

		出席人員名單，未經簽名。本人或代理人未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60

		吳瑞生

		大亨路20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出席合法。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61

		葉英琴

		大亨路2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是。

		


		




		62

		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出席名單誤載團體成員為林楊一清)

		大亨路24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之委託人只蓋公司大章而無負責人小章，亦未經受託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72頁)。

		否。

		


		




		

63

		

張繼聖

		

大亨路26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簽名，並有委任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40頁)

		是(同址有2名團體成員，1人出席已合法)。



		


		




		


		張傳聖

		大亨路26號

		略。

		略。

		


		


		




		64

		胡智深

		大享路28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簽名，並有委任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42頁)

		是。







		


		




		65

		黃承章(會議時之團體成員，現為陳德蘭)

		大亨路28-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是。

		


		




		66

		戴瑀如

		大亨路32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欄為委託人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74頁)

		否。



		


		




		67

		洪蕙蘭

		大亨路34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是。

		


		




		68

		蔡碧珠(出席人員名單誤載團體成員為曾春典)

		大亨路34號2樓

		團體成員為蔡碧珠，由曾春典出席不合法，亦無曾春典之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69

		林立璿

		大亨路38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0

		楊中明(出席人員名單誤載團體成員為顏承文)

		大亨路38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1

		張永憲

		大亨路40號(全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之受任人(代理人)欄未經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證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64頁)否。



		否。



		


		




		72

		陳家萱(會議時為團體成員，現已退出團體)

		大亨路6巷20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是。

		


		




		73

		黃璿霓

		大亨路6巷20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4

		陳建宏

		大亨路21巷2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5

		陳欽憲

		大亨路6巷22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顏誠甫簽名，復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26頁)。

		是。



		


		




		76

		黃思明

		大亨路30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7

		黃思明

		大亨路30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8

		施建昌

		大亨路30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9

		簡昭璜

		大亨路32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0

		林信舟

		大亨路32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1

		陳瑋玲

		大亨路34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2

		張和明(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贅載王良元，惟其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36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3

		吳鳳光

		大亨路36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4

		江市

		大亨路36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22頁)

		否。



		


		




		85

		張永憲

		大亨路38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87號

原      告  陳劉秀惠

            陳建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成志律師

被      告  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員會



兼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王憶蘭  

訴訟代理人  郭蕙蘭律師

複  代理人  蕭偉志律師

被      告  宋懋仁  

            元瑞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王中正  





被      告  趙涵    

            固居建設有限公司



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潘舜暘  

被      告  李俊人  



            許翠娥  

            陳昭元  

            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陳烈雲  



訴訟代理人  林經洋律師

            葉碩美律師

被      告  馮龍銓  





            許志平  

            張耀陞  

            林立璿  

            張永憲  

            林信舟    住○○市○○區○○路00號2樓      黃璿霓    住○○市○○區○○路0巷00號0樓





            陳欽憲  

            黃思明  

            施建昌  

            吳鳳光  

            張和明  

            陳建璋  

            陳林慧嬪





上1     人                        

訴訟代理人  陳珮華  

被      告  樓燕如  

            楊中明  



            陳建良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不成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被告(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員會除外)所組成之「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非法人團體於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召開之第十四屆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不成立。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八十六分之一、被告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四十三分之三十，餘由除被告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員會外之其餘被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㈠、按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定有明文。所謂非法人團體，係由多數人組成、有一定名稱、目的與組織架構，並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且有獨立財產，但未依法辦理法人設立登記之社會組織。次按管理委員會指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第38條第1項亦有明文。準此，由多數人組成之非法人團體並無權利能力，非法人團體為法律行為所生之權利義務均歸於組成團體之成員，非法人團體本身自無訴訟法上之當事人能力，是除符合前揭法律特別規定要件之非法人團體或合法成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得以團體或管理委員會為當事人外，應由非法人團體之全部成員為當事人，始為適法。又按原告之訴，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甚明。查原告對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等被告提起本件訴訟，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1月28日召開「第十四屆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住戶大會)有不成立或無效或得撤銷情事。惟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非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成立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亦無獨立之財產(非法人團體成員所交付之管理費，係予非法人團體，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收取管理費等，僅屬代收代付性質，故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無獨立之財產)。故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核非屬首揭規定之非法人團體或合法成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自不具當事人能力。是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以「陽明泉莊社區守望相助」此一非法人團體(下稱系爭非法人團體)，或系爭非法人團體之全部成員為被告，方屬合法，則原告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為被告，提起此部分之訴，於法即有未合，應予駁回。

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係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為被告，嗣於114年2月25日追加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郭富敏、宋具芳、林李千枝、楊秀美、江文銓、陳彥銘、江文瑤、楊志偉、蕭勝友、蕭捷明、蕭慧娟、蕭君宜、蔡榮貴、賴啟松、宋懋仁、黃奕德、張郁斐、元瑞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許芳瑛、張淑珠、林愫、倪維茵、李鴻麟、台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許智強、王憶蘭、吳金定、黃順明、韓志陽、趙涵、固居建設有限公司、陳文茜、李俊人、許翠娥、陳昭元、陳鎮安、良基科技有限公司、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潤石公司)、陳學聖、吳瑜玲、馮龍銓、高立莉、許志平、周明稽、林源泉、吳潤修、黃英哲、張耀陞、高彬政、高大正、吳瑞生、葉英琴、張傳聖、張繼聖、胡智深、陳德蘭、戴瑀如、洪蕙蘭、林立璿、張永憲、黃璿霓、陳欽憲、黃思明、施建昌、簡昭璜、林信舟、陳瑋玲、吳鳳光、張和明、江市、楊堯斌、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陳建璋、陳林慧嬪、朱卓豪、樓燕如、蔡碧珠、楊中明為被告(本院卷一第332至348頁)，復於114年7月11日追加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陳建良、郭靜、蕭海寧、蕭翔鴻、陳淑媛、蕭子辰、蕭子軒為被告(本院卷二第316至324、400頁)。上開原告所為追加，核係基於與起訴所請求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不成立或無效，或請求撤銷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一事之同一原因事實，自應准許。

㈢、按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不合於前條第三項所定者，得由其中選定一人或數人，為選定人及被選定人全體起訴或被訴。訴訟繫屬後，經選定前項之訴訟當事人者，其他當事人脫離訴訟。民事訴訟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查潤石公司主張其就原告本件聲明請求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不成立或無效，或請求撤銷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一事，與附表1所列之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具有共同利益等語，原告就此亦不爭執，是潤石公司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1條第1項之被選定人資格，經附表1所列之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出具同意書而選任為被選定人（本院卷二第152至294頁），於法相合，應予准許。

㈣、本件被告除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潤石公司以外，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系爭住戶大會於113年1月28日召開時，應出席戶數為80戶，然依系爭非法人團體組織章程第23條規定，出席委託書需為委員會印發之正本，並經用印，且應交付委託社區住戶，社區住戶每戶除代表本戶外，僅可受委託2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則扣除不合法出席者，僅有13戶合法出席，未達法定人數即應出席人數之半數，故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不成立。系爭住戶大會並未依系爭非法人團體組織章程第6條規定經管委會決議召集，且召集人是否為區分所有權人不明，應屬無召集權人之召集，故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不成立。系爭住戶大會出席人數為57人，會議內容記載決議57票同意票，顯與會議規範第19條所定主席原則不參與表決之規定不符，故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未經表決程序而不成立。退步言，系爭住戶大會之全部議案決議，有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情事，顯然違反民法第148條規定而屬無效；又系爭住戶大會之(二)選舉委員投票議案，未採用連記法之方法，顯然違反法令，依民法第56條第2項規定，應屬無效。再退步言，系爭住戶大會開會通知影本係於113年1月20日以後方通知原告，且全部議案未經載明於書面之開會通知，故系爭住戶大會之召開，未於開會前10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顯然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規定，復未實施表決程序，因此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違法，原告自得依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住戶大會全部議案決議等語。並聲明：㈠、先位聲明：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不成立，㈡、備位聲明：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均無效，㈢、再備位聲明：系爭住戶大會所通過之全部議案決議應予撤銷。

三、被告答辯：

㈠、潤石公司抗辯：原告對系爭住戶大會所為決議提起確認決議不成立之訴，並無法律依據，且系爭住戶大會確係由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決議後，由主任委員王憶蘭所召開，而原告主張系爭住戶大會有開會通知送達程序及委託書數量計算之瑕疵，亦不構成決議不成立之要件，原告主張顯無理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逕予駁回其訴。再觀系爭住戶大會決議議案內容，可知原告對第(七)(八)議案均無確認實益，第(九)議案乃法律上請求權之行使，亦無確認利益，又原告並非共用溫泉管線之共有人之一，對於管線之管理及處分，自無權加入表決，故原告對於共用溫泉管線之所有權人間討論如何處分利用共有物之決議提起訴訟，不具當事人適格，亦無確認利益存在。原告爭執系爭住戶大會決議程序不合法而提起撤銷決議訴訟，然原告不具社員身分，當事人不適格，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駁回其訴。且原告並未出席系爭住戶大會，並在會議決議作成後3個月內提出異議，本件不符合民法及公司法所定撤銷會議決議之要件。原告為區分所有權人及不動產所有權人，其房屋本來就有連接溫泉管線，無論系爭住戶大會如何決議，均對原告之法律上區分所有權人之地位及溫泉之使用不生影響，其法律上地位並無不安之狀態存在，自無確認利益可言。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陳昭元、陳建璋陳稱：同意原告請求等語。張和明陳稱：同意原告請求，就原告主張之團體成員及決議應以一戶為一票，沒有意見等語。陳林慧嬪陳稱：對本件不太清楚，就原告主張之團體成員及決議應以一戶為一票，沒有意見等語。

㈢、其餘被告則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查本件原告主張系爭住戶大會決議有不成立之情形存在，而原告既為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其私法上之權益自有受前開決議之影響。故其等主觀上認法律上之地位因此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不安定狀態得以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足認原告請求確認系爭住戶大會決議不成立，具有確認利益。被告潤石公司雖辯稱原告因未繳納團體成員費用，視為退出團體，故原告非團體成員而無確認利益云云。然為原告否認。惟按未依團體章程或規約繳納團體應繳納之費用，除章程或規約另有約定外，僅生團體得依章程或或規約向團體成員請求給付相關費用之權利，不生當然退出團體之法律效果。被告復未提出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章程或規約，就此另有約定。準此，原告縱未依約履行繳納團體應繳付之費用，依前開說明，非法人團體自得向原告請求給付費用，難認原告視為已退出團體。是被告潤石公司前開所辯應無足採。

㈡、按會議之決議，乃多數參與會議者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而成立之法律關係，如法律或團體章程、規約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數額以上人數出席，此一定數額以上人數出席，為該法律行為之成立要件，倘欠缺此要件，會議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決問題。又非法人團體，民法就其內部組織之運作及法律關係並無規定，但其組織及運作方式則與社團法人相近，關於非法人團體會議之召集、議決等程序，應類推適用社團法人之規定。再按總會決議，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以出席社員過半數決之；社員有平等之表決權；社員表決權之行使，除章程另有限制外，得以書面授權他人代理為之，但一人僅得代理社員一人。民法第52條第1至3項定有明文。復參酌原告提出之系爭非法人團體組織章程第6條、第23條分別約定，每年7月召開住戶大會1次，或得必要召開臨時住戶大會時，二者均由管理委員會決議召集之。到會住戶應達全體會員半數以上，由主席宣佈正式開會。與會會員半數通過決議，始得作成正式決議；住戶大會委託書，必需由區分所有權人交付委託社區內之住戶，以每戶除代表本戶外，可受委託二戶。住戶大會委託書以委員會印發之正本，必需每張用印，以表正式(本院卷一第112、122頁)等語。依前開說明及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組織章程可知，系爭非法人團體成員委託他人出席住戶大會，應出具系爭非法人團體管委會製作用印之書面委託書報到出席，且須系爭非法人團體出席人數達團體成員半數以上，方得開會議決。

㈢、查系爭住戶大會召集之際，非法人團體成員人數為85人(參附表2)。復依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理委員會提出之系爭住戶大會之出席簽到名單及出席委託書觀之，以親自出席及出具書面委託書代理出席(合法代理與否之認定，請詳附表2本院認定之事實欄所載)之人數計算，合計為22人。遑論代理出席之7份委託書，均無一紙係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管委會用印之委託書，且曾春典非團體成員(詳附表2編號68)，已受代理3戶(詳附表2編號38、63、64號)。是以，系爭非法人團體之系爭住戶大會出席人數，顯未達系爭非法人團體半數以上(43名以上)之可決人數，依前開規定之說明，系爭住戶大會自無法成立有效之議決(為議決之平行意思表示不成立)。故原告起訴主張，系爭住戶大會所為之決議不成立一事，應屬有據。潤石公司雖辯稱：團體成員已出具委託書授權代理出席，其委託書縱未記載完整或經受託人簽名，然委託人既已簽名，受託人並已出席，應屬合法出席云云，惟參酌民法第52條及前揭組織章程第23條之規定，既委託出席住戶大會，係以出具書面委託書為要件，則未提出記載簽署完整之委託書，顯不符合前開規定之書面要件，應不得認係合法代理出席，計入出席人數。

㈣、綜上所述，系爭非法人團體之住戶大會出席人數，既未達團體成員之半數以上，依民法第52條及系爭非法人團體組織章程第6條之規定，自不得為議決。是系爭非法人團體於系爭住戶大會所為之議決為不成立，爰依法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又本院認原告先位之聲明為有理由，自無庸再對備位聲明為審究，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引之證據

　　，經本院悉予審酌後，認於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逸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映嫺

附表1：選定人名單(被選定人：被告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編號 選定人姓名 1 郭富敏 2 宋具芳 3 林李千枝 4 楊秀美 5 江文銓 6 陳彥銘 7 江文瑤 8 楊志偉 9 蕭勝友 10 蕭捷明 11 蕭慧娟 12 蕭君宜 13 蔡榮貴 14 賴啟松 15 黃奕德 16 張郁斐 17 許芳瑛 18 張淑珠 19 林愫 20 倪維茵 21 李鴻麟 22 台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3 許智強 24 吳金定 25 黃順明 26 韓志陽 27 陳文茜 28 陳鎮安 29 良基科技有限公司 30 陳學聖 31 吳瑜玲 32 高立莉 33 周明稽 34 林源泉 35 吳潤修 36 黃英哲 37 高彬政 38 高大正 39 吳瑞生 40 葉英琴 41 張傳聖 42 張繼聖 43 胡智深 44 陳德蘭 45 戴瑀如 46 洪蕙蘭 47 簡昭璜 48 陳瑋玲 49 江市 50 楊堯斌 51 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52 朱卓豪 53 蔡碧珠 54 郭靜 55 蕭海寧 56 蕭翔鴻 57 陳淑媛 58 蕭子辰 59 蕭子軒 

附表2：　　　　　　　　　　　　　　

編號 113年1月28日召集團體會議時之團體成員 地址 本院認定之事實 證據資料 合法出席與否   1 郭富敏 大亨路3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是。   2 宋具芳 大亨路5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江文銓，但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28頁)。  否。    3 林李千枝 大亨路7巷2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林仲勳，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4 楊秀美 大亨路7巷1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洪蕙蘭、江文銓。江文銓部分，無委託書；洪蕙蘭部分，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洪蕙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6頁)。 否。   5 江文銓 大亨路9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是。    6 陳彥銘 大亨路11號 出席人員名單簽名者為王憶蘭。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王憶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92頁)。 否。    7 江文瑤 大亨路13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34頁)。 否。    8 楊堯斌 大亨路13之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是(同址團體成員有2名，其中1人出席已合法)。     楊志偉 大亨路13之1號 略 略    9  蕭勝吉(蕭勝吉死亡後，由蕭海寧、蕭翔鴻繼受為團體成員) 大亨路15巷1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蕭勝友 大亨路15巷1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簽名。委託書係傳真，不符合書面要件。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48頁)。    10 蕭捷明 大亨路15巷1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簽名。委託書之委託人蕭捷欽並非團體成員。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0頁)。 否。   11 蕭輔邦(蕭輔邦死亡後，由陳淑媛、蕭子辰、蕭子軒繼受為團體成員) 大亨路15巷1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書上之委託人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68頁)。 否。    12 蕭慧娟 大亨路15巷1號4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66頁)。 否。    13 蕭君宜 大亨路15巷1號5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代理出席之曾春典未為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46頁)。 否。   14 蔡榮貴 大亨路15巷5號 出席人員名單為王憶蘭簽名，復有由有委託人及受託人簽名之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84頁)。 是。    15 賴啟松 大亨路15巷7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本件委託書雖有受託人王憶蘭之簽名，惟其字跡顯與其他委託書上王憶蘭簽名字跡(本院卷二第84、86頁)不同，且於本件委託書上其他手寫字跡相同，而原告既否認王憶蘭簽名之真正，自無法認定前開王憶蘭的簽名為其所簽。故其委任出席應不合法。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94頁)。  否。   16 宋懋仁 大亨路15巷9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陳建？」簽名，非團體成員，亦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17 黃奕德 大亨路15巷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代理人葉永新、王憶蘭簽名。葉永新部分，無委託書；王憶蘭部分，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王憶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102頁)。 否。   18 張郁斐(出席人員名單上同址雖載有薛明敏，惟其斯時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15巷4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委託人未經報到。另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王憶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明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36、100頁)。 否。    19 元瑞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亨路15巷6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0 許芳瑛 大亨路17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1 (葉)張淑珠(出席人員名單上同址之范麗庭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19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2 林愫 大亨路21巷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林愷簽名，並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24頁)。 是。       23 倪維茵(出席人員名單上同址之周亨禪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21巷3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4  樓燕如(出席人員名單上同址之段浩林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21巷5號 出席人員名單上為樓燕如簽名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是。   25 陳劉秀惠 大亨路23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6 李鴻麟 大亨路25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委託書上王憶蘭之簽名字跡與其他委託書上王憶蘭簽名字跡(本院卷二第84、86頁)不同。故本件委託書上代理人欄之簽名，是否為王憶蘭所簽即有疑義。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24頁)。 否。   27 台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大亨路27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潘雅？」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18頁)。 否。    28 許智強 大亨路6巷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簽名，復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2頁)。 是。    29 許智強 大亨路6巷3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洪蕙蘭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洪蕙蘭簽名或蓋章。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4頁)。 否。    30 王憶蘭 大亨路6巷5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31 吳金定 大亨路6巷7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32 黃順明 大亨路6巷9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33 韓志陽 大亨路6巷1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54頁)。 否。    34 趙涵 大亨路6巷13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35 固居建設有限公司 大亨路6巷15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代理人王憶蘭簽名，委託書之委託人為潘舜暘，並非固居公司，且無公司大小章，難認係受固居公司委任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86頁)。  否。    36 陳文茜 大亨路6巷17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76頁)。 否。    37 李俊人(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太誠有限公司為團體成員；參卷一第462頁) 大亨路6巷19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38  許翠娥 大亨路6巷2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簽名，復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18、38頁)。 是(同址團體成員有2名，其中1人出席已合法)。    陳昭元 大亨路6巷21號 略 略    39 陳鎮安 大亨路6巷23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40  陳建良(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團體成員為林錦蓮、陳水盛，參本院卷二第400頁) 大亨路6巷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同址團體成員有2名，其中1人出席已合法)。    陳建璋 大亨路6巷2號 略 略    41 良基科技有限公司 大亨路6巷4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2 潤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大亨路6巷6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啓榮」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3 陳學聖 大亨路6巷8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本人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44 吳瑜玲 大亨路6巷10號 出席人員名單非本人簽名報到出席，復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5 陳林慧嬪(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團體成員為陳維讓) 大亨路6巷1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惟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6 朱卓豪(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團體成員為朱子森) 大亨路6巷14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委託人朱卓豪之委託書上代理人王憶蘭之簽名與王憶蘭於其他委託書上之簽名(參本院卷二第84、86頁)不同，復與委託書上其餘手寫字跡相似。足認應非王憶蘭本人所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98頁)。 否。    47 馮龍銓 大亨路6巷16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8 郭靜(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誤載團體成員為為劉良隆) 大亨路6巷20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49 高立莉 大亨路6巷22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簽名，復有委託。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98頁)。 否。    50 許志平 大亨路6巷22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51 周明稽 大亨路8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52 林源泉 大亨路8-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70頁)。 否。    53 吳潤修 大亨路10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王憶蘭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90頁)。  否。    54 黃英哲 大亨路1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靜芬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55 張耀陞 大亨路14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林？？」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56 高彬政 大亨路18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未經簽名。本人或代理人未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57 高彬政 大亨路18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30頁)。 否。    58 高大正 大亨路18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江文銓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證明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所簽。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0、30頁)。  否。   59 高大正 大亨路18號4樓 出席人員名單，未經簽名。本人或代理人未報到出席。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否。   60 吳瑞生 大亨路20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出席合法。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0頁)。 是。   61 葉英琴 大亨路22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是。   62 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出席名單誤載團體成員為林楊一清) 大亨路24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之委託人只蓋公司大章而無負責人小章，亦未經受託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72頁)。 否。    63  張繼聖  大亨路26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簽名，並有委任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40頁) 是(同址有2名團體成員，1人出席已合法)。     張傳聖 大亨路26號 略。 略。    64 胡智深 大享路28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曾春典簽名，並有委任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42頁) 是。      65 黃承章(會議時之團體成員，現為陳德蘭) 大亨路28-1號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是。   66 戴瑀如 大亨路32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未經受託人(代理人)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資證明委託人欄為委託人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74頁) 否。    67 洪蕙蘭 大亨路34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是。   68 蔡碧珠(出席人員名單誤載團體成員為曾春典) 大亨路34號2樓 團體成員為蔡碧珠，由曾春典出席不合法，亦無曾春典之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69 林立璿 大亨路38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0 楊中明(出席人員名單誤載團體成員為顏承文) 大亨路38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1 張永憲 大亨路40號(全棟) 出席人員名單由黃承章簽名，委託書之受任人(代理人)欄未經黃承章簽名或蓋章。復無證據資料足證委託人之簽名為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64頁)否。  否。    72 陳家萱(會議時為團體成員，現已退出團體) 大亨路6巷20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本人簽名。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是。   73 黃璿霓 大亨路6巷20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王憶蘭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4 陳建宏 大亨路21巷2號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5 陳欽憲 大亨路6巷22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顏誠甫簽名，復有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及會議出席委託書(本院卷二第22、26頁)。 是。    76 黃思明 大亨路30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7 黃思明 大亨路30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8 施建昌 大亨路30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79 簡昭璜 大亨路32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0 林信舟 大亨路32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1 陳瑋玲 大亨路34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2 張和明(出席人員名單同址贅載王良元，惟其非團體成員) 大亨路36號1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3 吳鳳光 大亨路36號2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84 江市 大亨路36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由江文銓簽名，無委託書。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22頁) 否。    85 張永憲 大亨路38號3樓 出席人員名單無人簽名。 故無人出席報到。 出席人員名單(本院卷二第22頁)。 否。    

　　　　　　　　　　　　　　　　　　　　　　　　　　　　

　　　



